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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農業發展趨勢展望與策略 

Urban Agriculture Trends and Future Strategy in Taipe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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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導致農業損失是全球共同的課題，尤其在臺北市因都市周邊農業土地轉用導

致糧食自給率降低面臨更嚴峻挑戰。為提升都市糧食自給率與食物安全等目的，進而

提出臺北市都市農業做為糧食供應之功能，有其推動之必要性與功能性。整理臺北市

都市農業現況發展及面臨的課題，並歸納分析國內外案例，將臺北與古巴哈瓦那、韓

國首爾、美國紐約等策略與經驗進行比較分析，提出都市農業營運成功關鍵分為功能、

空間、經營管理、培訓、供應、政策等六大面向探討。 

都市農業做為糧食供應目的的前提下，首先鼓勵立體化空間發展，藉由專業技術與完

善的經營管理原則及財務支持生產量與穩定度，根據都市農業生產力建構鄰里糧食供

應系統，以及政府調整與配套措施的支持與引導，以實現臺北市的都市糧食自主與飲

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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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sue causes agriculture losses. In Taipei City, the problem of 
food self-sufficiency reduction is exacerbated by the large number of agricultural land 
around the city being diverted for other land use. It is necessity and functional to promote 
the urban agriculture as one of the ways to supply food in order to maintain urban food 
security and increase food self-sufficiency rate. This study collat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urban agriculture in Taiwan and the problems it faces,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domestic and foreign cases,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strategies and experiences of Taipei 
and Havana, Havana, South Korea, and New York, USA, and puts forward that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urban agriculture operation is divided into six major directions: function, 
space, management, training, supply and policy  

Under the premise that urban agriculture is the purpose of grain supply, we should first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three-dimensional space, through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perfect management principles and financial support for production volume 
and stability, construct the neighborhood grain supply system according to urba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support and guidance of government adjustment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to achieve urban food autonomy and food safety in Taipe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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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與⽬的 

肇因於氣候變遷導致糧食生產下降或農業損失，人

口增長造成糧食分配不均等課題，糧食一直是全球不斷

在探討生活課題，尤其在臺北市都市周邊農業土地轉用

導致糧食自給率的降低面臨更嚴峻挑戰。回應課題的解

決方式不僅在農業永續經營採取適當的政策，在人口密

集的都市環境條件，都市農業推廣與發展有其必要性與

其功能性。 

透過相關文獻研究，都市農業（urban agriculture，

UA）興起是都市化造成農業逐漸脫離生活環境，都市

環境日益嚴峻的課題喚起人對田園生活憧憬，嘗試藉由

都市農業來建立人與農業聯繫。都市農業發展至今呈現

出多元的功能角色，包括改善都市生活環境的生態價值，

增加社區交流之目的社會價值，更重要的是在經濟價值

供應都市內糧食需求的功能。 

因此，本研究藉由相關文獻整理臺北市都市農業發

展的課題，分析比較古巴哈瓦那、韓國首爾、美國紐約

各國都市農業的策略與案例經驗，整合其成功之因素做

為參考，並擬定臺北市都市農業未來發展策略，以提升

都市糧食自主與飲食安全為目的，確實讓都市居民能夠

取得健康安全新鮮的在地農產品，讓臺北市都市農業具

備糧食供應的功能。 

⼆、都市農業相關文獻研究 

都市農業是在都市發展過程中，在城市內部或周圍

的農業空間，進行生產及農業相關行為，所類似稱為都

市農園、市民農園、可食地景、社區園圃等。 

2-1 都市農業⾓⾊定位 

以歷史演變思考農業演化過程，可看出其角色定位

的轉變。傳統農業時期農業本身就是生活最重要的一部

分，不僅能夠滿足生活基本需求，也是家庭經濟收入的

來源。工業產業快速發展的階段，農業工業化讓生產量

大幅增加，其利潤也帶動工業發展，使的經濟和社會結

構開始改變（黃健君，1999）。人口迅速往都市集中使都

市空間不斷向外擴展，都市持續發展將農業推向都市郊

區或更遠的生產區。快速的都市化造成許多環境課題，

以及全球環境意識提升，都市農業的思想就此萌芽。 

都市農業根據都市發展背景的議題和需求，提出多

種的目標和策略。基於基本生活需求，透過都市農業生

產供應角色的定位與價值，以簡單的方式提供新鮮健康

的食物，且發展國家都市農業能夠保障城市居民食物與

營養（黃映暉和史亞軍，2007）等，更能嘗試解決全球

探討的課題。 

2-2 都市農業功能 

文獻資料指出，都市農業所擁有的功能是與生活環

境、人、自然系統環環相扣。現今都市農業已具備教育、

生態、休閒、社會等功能，彙整相關文獻將都市農業功

能分成生態價值、社會活化、經濟價值三項，說明如下

（闕金華，張洪程和萬靚軍，2003；Leonie J. et al., 2010；

Lyons et al., 2013）。 

1. ⽣態價值 

都市農業在生態價值功能，主要提高都市生活環境

品質與都市綠網的串連，以及減緩都市溫室效應等環境

議題，並且嘗試回歸自然拉近與人的關係，追求永續農

業系統的理念（Lyons et al., 2013）。以下是生態價值的

主要說明： 

(1) 建構都市內生態多樣性：運用友善環境的自然

傳統農耕方式，增加都市內可食蔬菜水果的種植，或於

都市內養殖蜜蜂，更可依循大自然自然授粉的定律。 

(2) 建立城市資源循環系統：運用雨水收集做為農

業灌溉水的來源，並建立廢棄物循環再利用（Leonie J. 

et al., 2010）。 

(3) 城市綠網系統串連：立體式之都市空間，如屋

頂、陽台、空地等作串聯，並可友善再利用都市內部閒

置空間，創造都市裡更多的綠色網絡。 

(4) 減少食物里程碳足跡：都市農業做為城市中內

部糧食供應之需求，短距供應以減少運送過程中汽車碳

的排放量（Pian Pian Wang & John G. Nevius, 2013）。 

(5) 提高都市災害調適：以都市計劃的角度，「防

災及災害發生時之疏散空間」（林梓聯，1996），可提供

居民躲避災害的開放空間（陳昱安，2011）；都市農業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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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雨水收集儲存系統，不僅做為農業澆灌用水，也減緩

暴雨所帶來的災害。 

2. 社會價值 

都市農業是提供觀光、教育、休閒的場所，使都市

居民能夠體驗農業休閒，建立人和自然接觸的空間。其

主要代表功能項目如下： 

(1)社區居民人際交流：「提供休閒娛樂及社交的場

所」，藉由農業增進社區居民之間溝通交流的機會；特

別是可促進高齡者身心健康的戶外空間（林梓聯，

1996）。 

(2)農業休閒體驗：以提供市民享受與觀光體驗農

業的休閒場所（林梓聯，1996）。 

(3)穩定社會：提供居民安居及糧食供應等穩定生

活需求（闕金華等，2003）。 

(4)農業文化之教育傳承：提供不同年齡層的基本

農業教育學習，增進極少接觸農耕的都市居民對農業知

識的了解（林梓聯，1996；闕金華等，2003）。 

(5)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將生產作物做為公益

資源分享，特別是低收入戶者獲得充足且健康的糧食

（Pian Pian Wang & John G. Nevius, 2013）。 

3. 經濟價值 

都市農業的經濟價值，從農業生產、包裝、販售的

每個階段，需穩定供應在地健康新鮮產品來滿足消費市

場需求，而使人力需求增加，創造就業機會。另外，附

加價值為綠化都市環境，穩定提升地產經濟效益。其主

要代表功能項目如下： 

(1)供應新鮮健康的農產品：生產作物供應社區周

邊部分糧食的來源，短距供應以提供新鮮安全的農產品

（Pian Pian Wang & John G. Nevius, 2013）。 

(2)增加就業與收入：澳大利亞政府估計都市農業

貢獻蔬菜產業 12～18%的價值（Leonie J. et al., 2010），

顯見都市農業具有商業市場價值與就業機會的潛力。  

 

 

 

(3)降低成本開銷：可近距離的供應糧食降低運輸

成本，並減少糧食在長途運輸時所造成的浪費（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2015）。 

(4)提升土地價值：將閒置空間做都市農業使用可

確保土地擁有較高的價值潛力，以及都市農業的設置可

提升周邊房產價格（Leonie J. et al., 2010）。 

面對現今全球糧食議題，都市農業做為城市糧食

供應值得探討與發展。透過參與瞭解生產過程，提升在

地農產品的安全感，以及建構都市糧食系統，滿足都市

居民基本的飲食需求，都市農業是具備穩定的社會價值

與經濟價值兩種層面。因此，本研究認為臺北市都市農

業應打破原本有休閒體驗與教育功能的規劃，提升糧食

自主與飲食安全是未來發展重要方向。 

2-3 都市農業空間形式 

都市農業型態在各個國家的發展過程中，隨著都市

空間緊密的差異與策略方向，發展都市農業多元的空間

特性，需根據空間類型、特性與優勢，將都市農業分成

三種規模（參見表 1）。屬於都市尺度下的大規模都市農

業，主要分佈在都市外圍或郊區，擁有較完整農田面積，

可生產較多數量與種類的農作物，具有商業生產規模農

場的優勢。中規模服務是以社區區域尺度，運用都市內

部較為零碎的閒置空間、公園或者社區公共開放空間做

為農耕使用，其特色是成為社區活動節點，做為分享、

互動交流等等的社區空間，包含社區花園、合作花園、

都市公園、市民農園等等空間類型。小規模的形式是在

建築的尺度下，運用屋頂、陽台、牆面等等的空間，最

容易融入在生活當中，但也受限於建築本身條件的因素，

其產量與種類為最少。以上三種不同規模類型的都市農

業，不再只限於都市刻意保留完整農業生產空間，是更

多樣化並具備彈性空間使用可能性，增加在已開發都市

空間與農業緊密結合的機會（Leonie J.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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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都市農業類型 

   規模          類型             特性         優勢 

大規模 商業規模農場 

支援與培育組織、溫室 
都市尺度 

位於都市周邊較完整的農田用地 

生產具有規模、 

多樣作物種類的農業基地 

中規模 社區花園、合作花園、 

都市公園、市民農園 
社區尺度 

都市內的開放空間、閒置空地、公園 可做為社區重要的活動節點 

小規模 屋頂農園、綠牆、窗臺 

後院、街道邊緣 

建築尺度 

單棟建築的立體綠化 

建築前後空間利用 
更能夠緊密結合在生活空間中 

（資料來源：Leonie J. et al, 2010；本研究整理） 

2-4臺灣都市農業發展的背景 

1.   臺灣農業發展階段 

臺灣農業發展可分為四大階段：「農業臺灣，工業

日本」、「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工業提

升農業」、「貿易自由化下的新農業」（黃有才，2011；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 ab，2016；國政研究報告，2016），各

階段歷史背景（參見表 2），隨著政策的推行與產業趨勢，

讓臺灣農業延伸出不同的發展方式，包含結合科技的綠

色農業、觀光型態的休憩農業等，都市農業也隨這波潮

流在臺灣萌芽。 

2.   臺灣都市農業相關政策 

隨著都市擴展與發展讓「都市圈中的農業」的都市

農業型態發展而成(闕金華等，2003)，分布於都市市區、

郊區及都市經濟圈以內，具備多功能的現代化農業(張

育森、吳俊偉，2018)。而臺灣都市農業演變過程中，都

市農業型態包含觀光農園、都市農園、休閒農場等類型

(北京農業，2012；張學忙，2008)。且近期國民所得提

高與國內旅遊休閒活動需求，尋求觀光農業、休閒農業

等農業轉型，能夠維持基本農業生產供應，又結合觀光、

休閒、教育等的多重功能。政府為加快農業產業轉型推

行相關政策（參見表 3），從 1983年的「發展觀光農業

示範計畫」讓觀光農業訂定各項目的規則和程序；農委

會在 1990 年與 1992年先後提出「發展休閒農業計劃」

和「休閒農業設置管理辦法」清楚制定休閒農業設置的

基本條件，並且給予技術和經費等支持（張學忙，2008）。

尤其是農委會於 1994年頒布「發展都市農業先驅計畫」

輔導各地區都市農業示範區設置的政策推行。全台各地

相繼成立市民農園（鄭健雄和蔡奇助，1995），以此成為

臺灣發展都市農業的先驅。2015年各縣市，如臺北市、

新北市、新竹市等，陸續提出相關策略推廣都市農業。

臺北市「田園城市推廣計畫」政策、新北市「可食地景」、

新竹市「都市環保農耕食安生態圈」，將都市農業置入

臺灣都市生活環境中，藉由可食地景來綠化城市、建立

深耕農食教育與增進社區交流等，透過政府輔導教育推

廣，建構永續生態城市與發展糧食系統為目標。（臺北

市政府田園銀行網路平台，2015；可食地景，2016；公

共政策，2016） 

3.   臺北市都市農業相關政策 

在農委會「發展都市農業先驅計畫」政策推行後，

至 2015 年由地方政府提出相關策略推廣都市農業。臺

北市「田園城市推廣計畫」可分為網路平台、計畫補助、

管理要點等策略，以及臺北市農會「創造健康、安心的

城市農園 - 臺北城市農園服務網」強化技術諮詢與相

關課程資源。 

(1)   計畫目標：2015年臺北市提出「田園城市推廣

計畫」建構「打造臺北市為一個綠色健康、教育、生

活之田園城市」的理念，兼具永續生態城市與發展糧

食系統，將都市農業融入於生活環境中，藉由可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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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來綠化城市、深耕農食教育與增進社區交流等，達

到「綠色健康、綠色教育、綠色生活」的願景。 

(2)   計畫策略：「田園城市推廣計畫」之策略及方

案，包含建置「田園銀行」的網路平台提供認養基地

資訊、申請認養之服務，以及相關農業資訊與成果等

數位化分享系統；農業技術輔導是結合台北市農會、

行政院農委會與 NGO團體等資源，提供諮詢服務與技

術教育，以及國際論壇及成果交流等活動；訂定認養

及管理相關規範做為後續管理維護之辦法。 

(3)   計畫補助：2016年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發布

「臺北市社區園圃推廣計畫補助申請須知」，提供資金

補助社區來建置社區園圃，將採取一次核撥補助金

額，補助計畫流程提案申請與審核、參加輔導工作與

短期課程、申請補助款、執行計畫、成果報告最後成

果檢驗與競賽（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2016）。 

(4)   臺北市農業技術諮詢服務中心：由各區農會與台

北市政府共同成立 11處的「臺北市農業技術諮詢服務

中心」和假日時段於臺北市在建國假日花市提供諮詢

服務，以及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相

關專家學者與專業農民組成「臺北市農業技術服務

團」，提供栽培技術諮詢服務、現場技術指導等服務、

城市農園服務網資訊平臺。台北市農會更增加團體(10

人以上)技術諮詢申請，農會單位分 3種服務方式，包

含轉介農業技術服務團提供現場技術諮詢與指導、現

場回復、轉介農業相關單位等處理模式。 

(5)   「田園城市」相關課程：分為線上課程與實體課

程，實體課程主題集結生態、農藝、農耕等主題，主

要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協調開課

主題（田園銀行網路平台，2017）。 

(6)   「臺北城市農園服務網」相關課程：透過社區菜

園技術輔導平台，協助臺市市民瞭解都市農業及農會

服務功能，並提供農業諮詢及相關課程，包括簡易栽

培技術、臺北市民田園綠化教育講座課程、花博農民

市集的蔬菜栽種及料理、農民學院的進階課程等，台

北市農會整合各機關團體的多元「合作課程」，可透過

線上報名取得個多相關課程之資料，拉近民眾與都市

農業間的距離（臺北城市農園服務網，2021）。 

(7)   臺北市政府田園基地認養管理作業要點：主要清

楚訂定政府與居民兩者合作關係，從政府協助居民在

公私土地的取得，非公有土地是透過區公所向土地管

理機關簽訂代管契約，以及申請認養相關規定，居民

使用空間應遵守認養規定與配合事項等（詳表 4）。 

 

 

表 2 臺灣農業發展階段 

年份 階段 歷史背景 

1895年~1945年 「農業臺灣，工業日本」 日本統治臺灣時期的殖民經濟，大量的農業資源運送到日本。 

1946年~1980年 「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 

發展農業」 

農業社會經濟發展，因「土地改革」政策穩定供應國內的糧食 

與外銷農產品，為投入工業發展雄厚資金。 

1980至 2000年 「工業提升農業」 工商業成為主要的經濟發展，造成農業競爭力下降與發展變慢。 

2001年後 「貿易自由化下的新農業」 2002年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衝擊下，政府藉由轉 

型提高農業的競爭力，農業涵蓋糧食安全、鄉村發展、生態保 

育等多重角色，引導著臺灣農業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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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臺灣觀光農業與都市農業相關推行政策 

   年份   類型                 政策名稱                  政策目的 

   1983 

   休閒農業 

發展觀光農業示範計畫 為觀光農業制定程序化 
輔導與補助經費 

   1990 
改善農業結構提供農民所得方案 
發展休閒農業計劃 技術、輔導、宣傳休閒農業 

   1992 休閒農業區設置管理辦法 制定休閒農業區 
補助經費及相關配套資金 

   1994 

都市農業 

發展都市農業先驅計畫 輔導示範性市民農園 

   2015 
臺北市田園城市推廣計畫 
新北市可食地景 
新竹市營造都市環保農耕食安生態圈 

建立都市農業資源平台 

農業技術指導 

相關經營管理之政策規定 

 

表 4. 「臺北市政府田園基地認養管理作業要點」實施要點 

項目 類型 
空間類型 市有土地或建築物屋頂、非是有其他公有土 
管理機關 各單位、區公所 
申請者 法人、非法人團體、以里辦公處名義組成之團體 
優先受理 團體成員以 65歲以上長者、身心障礙、中低收入戶者 
申請面積 由田園基地管理機關評估，以成員人力為基準 
認養期限 一年 
認養規定 保持開放、環境維護、低碳生態原則、友善農耕、搭建設施需經田園基地管理機關同意、不得轉由他人耕作、不得有營利行為、不得違規法令等 
配合事項 成果發表與開放參觀、不得異議或請求賠償、不定期派員檢查使用情形、若田園基地管理機關需收回另作他用而終止契約。 

三、都市農業國外案例研究 

 本研究以古巴哈瓦那以都市農業支持國內的糧食

供應、韓國首爾推動安全糧食提出完整的政策及目標美

國紐約擁有成熟的都市農業執行計畫為例。3個地區都

市農業執行方式，同樣發起於糧食議題，在政府積極支

持及法律訂定的背景下，有效達到部分糧食供應之功

能。因此，本計畫以透過 3個地區的政策計畫內容及成

功案例資料，深入拆解分析及歸納，都市農業的背景與

政策及成功因素的架構說明各國都市農業發展經驗，反

思臺北在都市農業推動的目的突破性 

3-1古巴都市農業發展 

1.   古巴發展背景與政策 

古巴從 1962 年美國實施禁運以及 1989 年與蘇聯

中斷貿易，造成國內糧食危機的開端。失去動物飼料、

肥料和燃料等資源供應，讓農業、養殖業、農業運輸受

到很大的衝擊，國內幾乎無法供給食品。1991年政府開

始針對農業提出整治策略，積極擴充都市農業數量，並

將城市裡不同角落的農業生產空間串連起來，提供生活

飲食，對都市生活環境整治也有一定的效益（社企流，

2016）。「生態農業運動」主要推行政策，內容項目有生

態農業燈塔、農民間相互學習運動、大眾米推廣運動、

都市農業、蟲害生物防治中心、全國土壤保持和改善計

劃、國家林業發展基金會七大方針。其中都市農業生產

蔬菜量可滿足全國 75%的需求量，實質達到糧食供應之

目的（陳美玲和 Dr.Eduardo F. Freyre，2016）。並於 1994

年「全國城市農業規劃」政策支持城市農業發展，鼓勵

城市居民生產新鮮多樣化的農產品，能過公民參與將屋

頂陽台到都市周邊農地多元規模的空間發展（社企流，

2016）。更強調透過鼓勵及獎勵農民實踐永續農業發展，

藉由獎項與獎品支持農產業認可，並享有生活與生產上

的保障（陳美玲和 Dr.Eduardo F. Freyre，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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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功案例：哈⽡那 

古巴都市農業分成「城市農業」與「郊區農業」區

域（上下游新聞市集 b，2016），目前總面積是占全國的

14.6%。「城市農業」具備小規模空間，且易與當地居民

密切參與的特性，獲得政府和機構協助支持，「郊區農

業」針對改善銷售和分配系統發展項目達到持續供應食

物的目標。 

都市居民運用各角落空間種植自己需要的糧食作

物，佔地超過 35,000公頃的土地（社企流，2016）。每

年蔬果產量可達 400萬噸，滿足首都居民 70% 的糧食

需求（陳美玲和 Dr.Eduardo F. Freyre，2016），並且在各

社區設立農民市集（共築方舟氣候變遷調適入口網，

2016），提供 35萬個工資豐厚的工作機會。 

3-2韓國都市農業發展 

1.   韓國發展背景與政策 

朝鮮時期首爾已經擁有廚房花園形式的菜圃。在

2004年與 2010年發生食安問題與仰賴進口食品的事件，

開啟韓國國民對都市農業的興趣。由民間團體主動推動

都市農業與都市農圃，於 2011 年韓國中央政府訂立都

市農業促進法，首爾政府於 2012 年推行都市農耕條例

及成立都市農耕委員會，並宣布 2012 年是都市農耕年

（Green綠雜誌，2015；Urban Agriculture Policy of Seoul，

2013）。 

「都市農耕條例」設定「100萬戶都市農夫、每戶

3.3平方公尺的農地、當地食物 32萬 1千噸」等做為糧

食供應目標，設定「首爾型都市農業、輕鬆的都市農業、

六級產業都市農業、文化福利都市農業」等戰略內容，

在都市空間裡打造零散農地、屋頂農業、學校農場等空

間形式，並提供完整的農業資源，透過博覽會、實地導

覽、教育、體驗方式積極推廣。（首爾市官方網站，2016；

Urban Agriculture Policy of Seoul，2013）。 

2.   成功案例：江東區地產地銷中⼼ 

江東區是首爾最東邊的區域，由於發展不及其他區

域，加上政府永續生態城市的重點發展，推行「培育綠

色自然的城市農業」政策保障都市農業發展，以及政府

提供多處空地免費讓在地居民使用。為了達到當地自產

自銷的目標，於 2013 年地產地銷中心成立，提供城市

農夫銷售自產的農產品，販售產品會經過檢驗、清洗、

包裝，以及清楚標示生產履歷，提供給消費者安全健康

的食材（Green綠雜誌，2015）。 

3-3美國都市農業發展 

1.   紐約 garden thumb發展背景與策略 

紐約的社區花園可以追溯到 1970 年代經濟蕭條時

期，城市大量的人口搬遷，少數留在城市的居民們團結

起來，嘗試將這些空間美化、種植糧食以及社區關注來

減少犯罪行為的發等。都市農業發展過程與城市建設衝

突與競爭，許多民間團體不斷爭取保留已存在的都市農

業，如：社區花園倡導團體爭取計劃，透過契約來保護

這些社區花園，在短暫時間與資金補助下都市農業能夠

保存，但這些都還被視為臨時性的計劃（GreenThumb, 

2016）。 

1978年成立 Garden Thumb是全國最大的城市綠化

計劃，主要任務是教育與支持在紐約市區內的社區花園

和都市農業。包含協助居民向各機構或部門申請空間使

用許可，以及運用各種方式來協助社區花園的運營。

2000 年頒布臨時限制令阻止任何開發取代已存在的社

區花園，保留國有土地上的社區花園，並且提出社區花

園發展計劃（GreenThumb, 2016）。 

2.   成功案例：紐約布魯克林農場（Brooklyn 

Grange） 
在 2010 年成立的布魯克林農場面積達 6,000 平方

公尺，位於布魯克林區 6層樓的倉庫屋頂。農場創辦者

將屋頂農業建立財務永續的模式，以提供健康鮮美的蔬

菜給當地社區，並同時做好屋頂農業的生態系統

（Brooklyn Grange, 2016）。農場結合教育、銷售、行銷

來複合模式經營，串聯起周邊產業資源，販售蔬果給當

地餐廳，以及透過社區支持農業的會員制度定期提供社

區居民農作物；結合農事教育課程、外地遊客參觀、場

地出租、婚宴與瑜珈課程的場所等多元化的功能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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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各國案例比較 

三個國家都市農業發展，共同之處在於政府政策支

持與教育推廣，都市農業之功能都具備經濟價值。依據

文獻資料指認其功能及功間規模及型態；在各國的執行

策略較為優先及清楚推動之目的作為本研究分類之判

斷，以生態功能、社會功能、經濟功能（詳 2-2章節）；

另一方面，在都市農業執行的空間布局，依據資料區分

郊區大面積農地為大規模，都市中公園及開放空間為中

規模，建築尺度的面積為小規模（詳表 1）。將案例分為

功能、空間、經營管理、培訓、供應、政策等六個項目

做分析比較（參見表 5），以提供臺北市都市農業後續發

展學習之重點。 

(1)   古巴哈瓦那將都市農業列為農業改革項目之一：

政府針對整體農業政策架構提出完整的改革與推行，

包含設置社區發展中心協助在地農業發展，提供誘因

吸引人從事農耕之行業，以及農業技術、銷售管道設

置等，而都市農業也是生產產業發展的策略之一，為

提高國內生產力與糧食自給率的目標，如今產量可滿

足全國 75%的需求量，證明都市農業做為在地糧食供

應的可能性。 

(2)   韓國首爾都市農業一條龍運作模式：同樣是糧食

安全受到疑慮的背景影響下，政策訂定做為糧食供應的

目標。不僅規劃提供農耕土地，並且重視食物系統發展

概念，建立從生產到銷售整體性，藉由地產地銷中心的

設置確實達到在地生產與消費的目的，確實提供農產資

訊讓消費者能夠安心飲食。 

(3)   美國紐約都市農業結合商業化發展：政府在旁協

助自由發展的環境下，發展出都市農業複合式經營模

式，同時具備教育、體驗，並結合周邊餐飲業、零售店

舖、農夫市集販售等做為糧食供應之功能。透過營利的

收益平衡讓農場能夠自主運行，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 

 

表 5. 各國都市農業政策案例比較分析表 

項目 古巴哈瓦那      韓國首爾 美國紐約 臺灣臺北市 

功能 兼具經濟與生態價值 兼具經濟與社會價值 兼具社會與生態價值 兼具社會與生態價值 

空間型態 

「城市農業」：庭院和小塊

試驗田、密集花園和國營

自給區域。 
「郊區農業」：城鎮外 10 
公里和村莊外 2公里地區 

都市內部零散農地、 
屋頂農業、學校農場 

公園花園 
非公園花園 
校園農園 

市民農園 
校園農園 
都市零散開放空間 
改造、屋頂農業 

經營

管理 

管理

者 
給予優渥薪資條件的 
專業農夫 

城市農夫扶植居民參與 主要是政府部門做管理， 
次要社區居民做維護管理 

社區居民管理 
政府監督 

資金 販售 販售 販售、出租場地 無，認養津貼 

培訓 

農業技術培訓 

農民間相互學習運動 

集結地方發展技術書籍 

發明專利支持與成果共用 

培養都市農業專家 

成立協助支援中心 

都市農夫學校 

研習會、研討會 

農業技術支援 

學生課程 

農場提供農夫訓練之課程 

網路課程分享 

學生課程 

農藝班開班授課 

政府教育講座 

供應 社區型農民市集 政府成立地產地銷中心 周邊社區、農民市集等 
公益使用 

少數販售 

政策 

發

起 政府主動 
由民間團體發起 

之後政府立法支持 
由居民自由發展 

民間團體協助保留 政府主動 

層

級 中央 中央 地方 地方 

法

規 生態農業規劃 都市農耕條例 臨時限制令 無 

政

策 全國城市農業規劃 培育綠色自然城市農業 Garden Thumb計畫 田園城市推廣計畫 

教育、可實地警 
目

的 鼓勵城市居民生產農產品 建立食物系統 協助都市農業發展 農事體驗與增進社區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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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北市都市農業發展的課題 

 古巴政府在農業技術與農產銷售的協助讓國內幾

乎滿足地糧食需求。韓國是透過政策清楚訂定都市農業

在糧食供應上的目標。美國都市農業透過商業化成功供

應至周邊社區。相較於其他國家臺北市都市農業發展較

為緩慢，透過相關文獻與相關資料分析探討，以下就臺

北市都市農業發展課題敘述如下： 

    (1)生產經濟價值功能被忽略：休閒體驗功能使用與

都市周邊農業停滯發展，讓農業失去生產的經濟價值，

例如臺北市現今農耕面積只佔全市面積的 12%。根據臺

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2012 年統計年報，蔬菜類種植面

積從 2001年至 2011年逐年遞減，10年之間失去約 776

公頃耕作面積，且蔬菜只剩 60%的生產量。 

  (2)農業用地大量轉用與廢耕閒置的空間課題：農業

區畫設位置分布於都市外圍，長期因都市擴張與開發建

設等衝擊，以及政府政策鬆綁加速農業用地轉用。2000

年「農業發展條例」開放農地自由買賣、放寬耕地分割

面積、建農舍等衝擊了都市農地保存。2007年再度修改

農發條例放寬興建農舍面積規定，使 1990年至 2006年

間臺北-桃園地區有 353.3 平方公里的農地轉用為建地

（王思樺和張力方，2009）。另外，都市化造成地價高

漲、農業生產收入低與開發者間接鼓勵農地交易等因

素，為土地買賣而獲取更高的利益，使農地轉用或者作

為資本荒廢不用（鄭詩華，1995；張學聖，許咏真和陳

姿伶，2015），造成都市市中心農田消失與邊緣化的狀

況。   

  (3)經營管理人力短缺：二、三級產業的就業條件與

薪資所得高於農業，不僅造成農業就業人口下降，更無

法吸引人力進入農業生產行列，缺乏農事經營管理的專

業人力（鄭詩華，1995）。以社區居民共同維護為前提，

必須在工作以外與假日有限時間內，並考量能與對象以

老年人、退休者、家庭主婦為多數，時間與人力的限制

成為農事管理維護的缺失。 

  (4)技術培育與交流平台的不足：根據發展都市農業

先驅計畫及各地方政府推廣計畫，臺北市都市農業教育

是以推廣為目的，結合學校與政府開班授課，建立孩子

對農業的認識，幫助居民瞭解農耕需要的基礎知識。另

外，僅透過網路平台及電話諮詢提供專業度的協助，但

後續管理維護技術培訓專業度不足，如：病蟲害防治與

友善環境的自然農法等。實際操作農事卻缺乏專業技術

協助途徑與交流平台，無法迅速解決問題或增進農業技

術等配套資源。 

 
  (5)產銷管道設置欠缺規劃：「臺北市政府田園基地

認養管理作業要點」禁止營利行為，只作為體驗者之收

穫或公益使用。而新北市透過「惜食分享網」將可食地

景收成有限提供至共餐據點。在地農產資源分配與銷

售，缺乏管道設置策略，無法讓都市農業發揮更大生產

供應的效益。 

  (6)法規缺乏都市農業保障與發展限制：臺北市中心

內部缺乏在土地使用權力的保障，以租借方式向相關單

位提出申請，土地隨時會因開發建設而讓農園消失；再

者，法規限制都市農業的發展，如「臺北市公園管理自

治條例」禁止公園內種植果菜或花木等；「建築物建置

屋頂田園之相關法規」限制農業相關設施設置，不符合

現代都市農業立體化發展。 

五、都市農業發展的關鍵核⼼架構 

在都市區域中發現都市農業承擔著更大的重要性，

縮短食物里程，更緊密連結與重新定義生產者與消費者，

以實踐農業糧食系統的功能角色，成為關鍵的任務與發

展（David Mason ,et al. ,2010）。並以「鄰里與社區」尺

度，建構農業產業鏈與實踐健全產業結構，包括供應農

作物、創造經濟價值與就業機會，透過商業模式來營利

商轉，提昇農業於都市中的產值占比（邱英浩，2016）。 

本研究於案例研究分析後，於 2016年 8月至 2016

年 12 月間，分別與「田園城市」屋頂農業執行單位局

處，具有參與屋頂農業相關學術研究或與政府政策推行

之專家學者，以及參與屋頂農業相關執行操作實務經驗

之實質執行專家等三個領域之人員做深入訪談(詳表 6)。

彙整得知臺北市最初設置之理念與糧食生產之功能有

些差距，對於政策執行操作是保持的可調整與討論，而

在國內外經驗糧食生產供應的發展是可行的，但需要具

體的實行配套措施與政策引導協助是必須在前期建立

完善的規劃，突破都市農業現況發展之目的，轉變成做

為供應功能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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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歸納分析相關文獻、統計資料、政策內容、

國外案例、專家訪談等資訊，為達到都市農業達到供應

之功能，建議以六大核心架構包含供應功能的目的、都

市空間規劃運用、專業經營管理、農業技術培訓、糧食

供應策略、政策支持與角色等，作為都市農業發展的關

鍵核心架構。 

(1)供應功能的目的：都市農業兼具生態、社會、經

濟等多重功能，特別是「供應新鮮健康的農產品」的經

濟功能目的，在都市擴張與農地流失的課題下，藉由都

市農業生產供應功能之發展，提升都市糧食自給率，甚

至可帶動更大的經濟功能的效益。 

(2)都市空間規劃運用：都市內部空間立體化的運用，

如屋頂、公園、校園等開放空間，有別於都市周邊的市

民農園地理位置，讓都市與農業更為緊密的發展與聯結。 

(3)專業經營管理：都市農業若要達到糧食生產的目

標是需要將都市農業視為可營運的產業，完善的經營模

式與財務自主性讓都市農業能夠永續經營。 

(4)農業技術培訓：對於都市農業的提升技術專業度、

經驗知識的累積等培訓內容與課程主題安排，需要建構

都市農業技術經驗，深化農耕技術支持更優良的管理方

式，提升都市農業生產量與生產品質。 

(5)糧食供應策略：「鄰里與社區」短距的生產供應

之單元模式，拉進在地生產與消費連結性，並且確實提

供都市內部新鮮的蔬果農作物。 

(6)政策支持與角色：對應到氣候變遷與糧食自給率

等課題下，政府需強化生產供應的目標與引導方向，依

據已發展的都市農業資源，調整或支持都市農業作為生

產之功能發展。 

 

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臺北市都市農業滿足糧食供應功能前提

下，整合各國都是農業政策及成功經驗，專家深度訪談，

分別針對臺北市都市農業的功能、空間、政策、經營管

理、培訓、產銷管道等課題，提出建議策略論述如下： 

1.   以糧食供應目的（功能）：在糧食安全議題上，

強化都市農業糧食生產功能發展是必要的，如古巴提

升國內糧食自給率，解決中斷國際貿易造成的糧食短

缺；韓國建立食物系統，克服食安問題與仰賴進口食

品的課題。於臺北市都市密度的環境背景下，以鄰里

的社區尺度供應範圍的概念，提高各單元都市農業生

產總量，並建立資源分配系統，提供給更多都市居民

共同享受收成之成果。 

2. 鼓勵立體化空間發展（空間）：彈性運用臺北市都

市空間中的屋頂、陽台、牆壁（植栽牆）等立體化空間

類型，是適合在都市狹小生活環境發展，並且能夠更緊

密結合都市內的生活空間，尤其屋頂是都市最大分布面

積，以臺北市建築密度為例，根據臺北市工務局資料每

人平均公園綠地面積 5.16平方公尺，低於世界衛生組織

人均綠地面積標準 8平方公尺，這表示都市內部綠地資

源較為不足。如美國紐約的布魯克林農場在屋頂生產經

營，以及韓國首爾將屋頂農業做為政策策略之一。因此，

農業與建築結合需要更多推廣及政策，有效落實都市農

業在都市環境裡的機會與數量。 

3. 建立與專業合作的經營管理模式（經營管理）：市

民自主建立經營管理組織系統，建議與 NGO專業農民

或者通過政府培訓的都市農夫相互合作，協助種植生

長過程中能夠順利，提供穩定糧食的生產量，如：韓

表 6. 專家訪談受訪者資料一覽表 

  領域 訪談日期 受訪單位 職稱 

政府機關 
2016/10/4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務員 

2016/10/20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公務員 

專家學者 

2016/9/13 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經理 

2016/10/5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 

2016/12/21 中原大學景觀系 教授 

實質操作專家 

2016/8/28 畦遊季有機農場 經理 

2016/12/29 勃翔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2016/9/26 都市小農孵 規劃師 

2016/10/26 梧桐基金會 經理 

2016/10/26 梧桐基金會 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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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天主教青年中心屋頂農業，聘請三位專職農夫負

責管理維護以及農業專業技術的諮詢與授課（Green綠

雜誌，2015）。 

4. 培訓都市農夫與設立技術資源平台（培訓）：將都

市農夫列為專業技術人員培養，特別針對農事維護管

理的知識訓練，如：韓國設立都市農夫學校做為培養

都市農業專家；古巴的社區發展中心將培訓列為重要

項目。作為協助各個都市農業據點的專業服務人力資

源；以及建立協助支援中心提供快速與便利的服務，

讓參與者能夠相互交流分享。像是古巴與美國集結農

業知識出版成手冊，西雅圖擁有更完整資訊服務，透

過相關 NGO機構提供市民電話與線上等農業諮詢（侯

志仁，2015）。 

5. 設置在地農產銷售網絡（供應）：要達到臺北市都

市農業擁有自給自足的目的，銷售模式設置是必要的

配套項目。本研究大至將其分為兩種模式，論述如

下： 

 (1)政府主動設立銷售中心：活用農夫市集既有社

區資源，讓生產者和消費者有直接交易的販售場所，

提供居民方便取得與農夫簡單販售，如：韓國的地產

地銷中心，不僅做為在地農產販售，也能夠透過生產

履歷提供嚴格把關農產品的品質，確實提供居民安心

食材。 

 (2)自主性的商業化模式：建立都市農業商業化的

經營模式，由農場主動與周邊餐廳、商場、網路等銷

售資源結合。如：美國布魯克林農場將農作物提供餐

廳、農夫市集和社區賣場等多方面的販售。複合式經

營來達到農場收支平衡，建立都市農業自我運營的模

式。 

6. 調整法規限制與制定相關條例（政策）：調整現有

法規限制規定，包括公園用地可做為農耕使用，並且開

放都市農業可享有販售營利的權利等；進一步協助都市

農業在建設發展下並存或保存，制定都市農業與開發建

設準則，建立居民與開發商共同經營模式降低與建設利

益方面的衝突。如：紐約蓮花花園將都市農業納入設計

方案，並且在建設後新社區住戶與舊有參與居民簽訂共

同經營權，保留原有都市農業的空間使用，甚至更多參

與者共享資源（紐約時報中文網，2016）。 

 如今思考城市供應糧食自主性的世界趨勢下，本

研究認為糧食供應的功能不能忽視，確實將農業最基

本生產的功能與價值，體現臺北市都市農業裡面，從

體驗享受轉變成生產產業使用方式，作為都市短距供

應的糧食來源，逐步建構完善的都市糧食系統，滿足

都市擁有自給自足的能力，臺北市都市農業也可以擁

有糧食供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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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ban renewal leads to the restructuring of urban functions and is regarded as a 
development method to practice public interest. However, at this stage, the renewal of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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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自 1970 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逐

漸鑲嵌於經濟發展與都市治理中，1980 年代快速重構

都市治理形態（Harvey, 1989），都市成為新自由主義政

策與制度驗證之場域，都市更新為新自由主義鑲嵌都市

治理，並藉以振興經濟與重塑都市空間之公共政策

（Brenner, 1999； 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江尚書、

周素卿、吳幸玲，2010）。然而更新推動過程常有少數

地主拿翹，進行策略性索價；其他所有權人搭便車；實

施者壟斷資訊與尋租等行為，造成更新推動之窘境（邊

泰明，2010），導致整合意見困難，增加開發成本、延

宕開發時程，降低與延遲公共利益目的之落實，並影響

相關利害關係人與特定空間。 

公共政策必須重視政策利害關係人之意見與態

度，具公平正義性質之政策，方能推動順遂（Dunn，

2015）。然而都市更新之法令規定、審查制度或規劃過

程，缺乏對所有權人需求與更新地區附近民眾權益之關

注，僅著重於更新基地範圍內直接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更忽略衍生之外部性，冗長更新過程常引起民眾之反對

與抗爭（Kokx, 2011），使更新政策推動成效受折損。考

量民眾為生活環境品質良窳直接承受之利害關係人，本

研究選擇具代表性之臺北市永春都市更新案（下稱永春

案）附近民眾為實證對象，透過問卷調查取樣方式，以

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下稱 SEM）

為實證研究方法，檢視更新政策瞭解程度、增進公共利

益認知情形及推動過程環境品質改變忍受程度之相關

性，期維護都市更新少數利害關係權利，並減少更新推

動之阻力、實踐更新公共利益之目的。 

⼆、文獻回顧與與研究假設 

2-1都市更新政策與⾯臨窘境 

    面對政府財政窘困、政治變遷及全球經濟變遷國際

競爭壓力之特殊發展脈絡，臺灣之都市開發成為整合政

客、開發商與地主所組成之政權網絡與合作關係（周志

龍，2001、2002；周志龍、陳台智，2014）。都市更新

之入法始於 1964 年都市計畫法增列「舊市區之改造」

規定，採取都市計畫程序，透過地方政府對衛生或安全

問題嚴峻地區，進行整建或重建（吳彩珠，2002），嗣

經 921災後重建場域之試驗，以及中央與地方政治涉入

之都市更新法制化過程，形成特殊之新自由主義都市策

略。 

  政府透過提供資源及集體行動誘因，鼓勵私部門協

助達成都市更新目標，不僅促使政策推動順遂，並成就

更新法令與執行機制，惟在市場力量及地方選舉政治之

主導下，從原來宏觀目的之都市結構調整與環境改造，

演變成缺乏完整都市系統與公共利益思維之小範圍基

地建築（張維修，2012），不僅直指大面積更新推動困

境，更突顯公共利益實踐之不易。另更新在容積獎勵額

度與住戶量倍增情況下，增量容積常與都市發展型態及

生活環境品質有二致，而開發者享受容積獎勵利得之

際，都市景觀與環境品質惡化等外部成本卻由附近民眾

承擔，衍生公平性議題，至於更新範圍內少數堅持者，

基於特殊理由，或是著重權利分配結果產生不理性現

象，使更新集體行動無法達成，延宕更新推動期程；再

者，政府為鼓勵危險及老舊瀕危建築物之重建，採行提

高容積獎勵幅度、未限制重建規模之不同誘因設計，不

僅折損政策效果，更產生更新案將轉為危老建築重建之

競爭問題，導致都市整體環境品質下滑，並使公共利益

目的更不易達成（賴祉維、鄭任南，2019）。 

  依內政部營建署及臺北市政府統計資料所示，自

1998年政府公布都市更新條例至 2020年 7月 31日止，

22 年來全臺總計核定 898 個更新案，新北市政府（含

改制前臺北縣政府）總核定 152案，僅完工 50 處；臺

北市政府核定實施 446案，已完工 169案，施工中 117

案。自更新單元劃定至完工，臺北市指標性文林苑更新

案歷經 19年，龍腦案與正義國宅案耗時約 15年，至於

權屬單純之昇立案，亦歷經 9 年方完工，更新期程冗

長，不僅減損都市更新之政策效益，推動過程對更新地

區及附近地區更衍生治安、環境觀瞻與衛生等社會問

題，增加社會成本；至於更新基地面積部分，臺北市政

府統計，22年來更新基地面積小於（含）3,000平方公

尺（約 900坪餘）共 340件，高達 76%，都市更新淪為

小規模建築基地重建。Ouyang, et al. （2019）就中國深

圳地區之都市更新推動情形進行研究，指出違背市場之

更新政策，將損害公共利益，甚至導致市場失靈，爰為



 
物業管理學報  二○二一年春季號 第十二卷第一期  頁 13-26 

15 

保障實施者與所有權人及附近地區民眾等利害關係人

之權益，必須適時、有效地進行更新政策宣導並落實法

制化，以提升居民對政策之瞭解與信任。爰本研究提出

假設 H1： 

H1：更新地區附近民眾對都市更新政策越瞭解，對於

都市更新實踐公共利益政策目的之認知越有正面觀感。 

2-2都市更新之公共利益性質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為解決公共事務或公共

問題所採取之政策，民眾是公共政策最後之利害關係

人，而公共政策必須能充分反應公共利益，達成公共利

益最大化與分配公平之政策宗旨（吳定， 2017）； Colm

（1962）指出，保障公共利益可以減少外部性之產生，

並維持提供必要之公共財；Frederickson（1990）認為

公部門除扮演改善生活品質之角色，更具確保行政過程

符合公共利益之責任；而古典經濟學家 Smith（1976）

則認為，透過市場對公共財作最佳分配，始能成就公共

利益；Keyness（1936）則論及政府須採取適當之干預

手段，對公共財作最佳分配以促進公共利益，為管制性

經濟理論。Bentham（2001）指出社群之利益即為組成

社群之個體成員利益總和，倘不瞭解個人利益，談公共

利益即毫無意義可言；許國賢（2011）認為公共利益僅

能為每個個體感知之私利或個人利益之交集、集合而

成，且公共利益可能導致部分個體利益受限或犧牲。綜

上，國外學者對公共利益雖未有統一定義，惟皆視公共

利益為公共政策之評估標準，為政策推動之終極目標。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ousing and 

Planning （IFHP）於 1967年發表之「都市更新與都市

之未來」（Urban Renewal and the Future of the City）提

及，都市更新係為使個別社區居住環境、公共設施、社

區福祉不斷改善，以配合整體社會、經濟及人民生活上

之轉變與期待（盧惠明、陳立天，1999）；另於經濟、

社會、政治等面向，更新使都市機能復甦、生活品質改

善，更新基地或更新單元因都市機能之同質性而聚集，

並進一步產生都市空間分布上之集中效果（吳俊煒，

2001），至都市更新條例第一條更開宗明義直指公共利

益為推動都市更新之基本精神，爰公共利益雖為模糊、

不確定性之概念，然就都市更新規劃本質與政策目的，

以及經濟與環境層面影響，顯具公共利益性質。 

  都市更新相關研究指出，各國多採取獎勵措施等誘

因鼓勵私部門參與都市更新，臺灣亦透過強制參與、權

利變換、容積獎勵、容積移轉、稅捐減免等措施給予適

度之獎勵，提高私部門辦理更新之意願，容積獎勵成為

更新推動與否之動力，私部門更以爭取高額之容積獎勵

為參與更新之目標（謝文娟，2004；劉佳其，2009；張

義權，2001），都市更新之公共利益性質受到討論。國

內研究對於提高更新誘因之容積獎勵措施是否具公益

性質有正反論述，正面思維者認為其提高更新之可能

性、加速提升居住環境品質、促進舊市區環境改善，並

可透過獎勵促使都市更新之外部性內部化，至於要求回

饋興闢之公益或公共設施，則可彌補公共設施不足、改

善更新區內外環境，達成更新實質性目的（孫維潔，

1991；高平洲，2001；張義權，2001；楊少中，2007）；

反之，則主張容積獎勵興建之住宅量，將使住宅市場空

屋去化更困難，並降低公共設施服務品質，至於非計畫

性增量之容積，造成不動產市場之開發計畫主導都市發

展及公共設施服務水準，除引發業者暴利、民眾暴損之

公平合理性疑慮，更產生負面外部性及不同政策間矛盾

性，甚至造成具公共財特性之都市景觀遭受破壞、惡化

生活環境品質等問題，徒增政府財政負擔及地區環境容

受力超載（王敏穎，1998；黃定國，1999；丁致成，2000；

吳俊煒，2001）。柯于璋（2019）綜整比較各國都市更

新制度之發展特性、獎勵制度與利益分配，並依

Bentham（2001）與許國賢（2011）指認之公共利益意

涵，提出依利益類型（內涵）及是否涉及特定團體，作

為判定都市更新屬公共利益或私益類型之依據。其中，

私益為給予特定少數團體之利益，如稅收減免、容積獎

勵；都市更新公共利益部分，如促進社會公共安全、更

新後所增收之稅收等都市計畫目標或利益均屬公共利

益，都市更新可謂兼及公共利益與私利之土地開發政

策。 

  中國廣東市近期積極推動都市更新，將更新地區之

人口密度、建築密度和景觀格局進行重新規劃，研究發

現，更新地區透過土地規劃手段可以有效解決氣候變遷

與熱島效應問題，友善地改善居住環境品質，實踐公共

利益政策目的，使民眾越能忍受因更新過程環境品質改

變所造成之不便性（Qiao, et al., 2020）。因此，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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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假設 H2： 

H2：更新地區附近民眾對都市更新實踐公共利益政策

目的之認知越有正面觀感，將越能忍受更新過程環境品

質改變程度。 

2-3 都市更新對居住環境品質之影響 

  「人們在城市裡的生活尊嚴與環境獲得改善，是一

種追求也是一種城市權」（Lefebvre，1996；張維修，

2012），居住環境品質是人們對其所處生活環境之滿意

程度，為環境品質與生活品質之交集，是由個人主觀意

識與心理滿足感為出發點，所構成對居住環境之滿意程

度的認知（Bonaiuto et al., 2006），揭示鄰里環境對於居

住存在之意涵，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並將居住環境解釋

為庇護身體安全之實質結構及周遭環境（Heimstra & 

McFarling, 1987）。鑒於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增進公

共利益為都市更新條例之立法意旨，都市更新為提升居

住環境品質之觸媒，因此，本研究以居住環境品質為探

討都市更新公共利益性質之構面。 

  施鴻志、解鴻年（1996）提出，環境品質可透過可

量化之環境品質項目進行客觀監測，或採行問卷調查方

式瞭解居民之感受，作成綜合性的主觀環境評價指標，

然 Marans（2003）認為，品質是一個主觀現象，客觀

之環境測量未能表達真實的環境品質，惟有真實的環境

品質方為居住者認為有意義之情況。因此，對於居住環

境品質之評估指標，多數學者使用問卷方式取得居民主

觀認知中之居住環境品質，並依空間尺度，加入鄰里關

係、社區紋理、生活脈絡等與人之因素進行探討。賴奎

魁等人(2002)以 Parasuraman, Zeithuml and Berry等學

者所提出之服務品質變化概念為基礎，將實際之環境品

質定義為期待水準減去接受到的環境品質水準，視為真

正效果，本研究據此探討都市更新基地周邊環境，在長

久閒置與不作為中，基地周邊居民對環境品質變化所產

生之認知，另考量環境品質為無形之標準，必須以各種

不同領域之概念定義出實際之項目，方可做為判斷之參

考基準（劉佳其，2009)。綜整國內外研究文獻，有採

行環境景觀、空間特徵、環境污染、都市美學、社會關

係、都市安全、鄰里環境、社區脈絡特徵、都市防災、

交通環境等不同面向與尺度之評估項目，爰本研究依更

新基地實際情形，擇定環境景觀、治安、衛生、都市防

災、交通之便利性與人行安全及停車空間等多數研究採

納之外部環境影響因子，作為概念性模型建立及評估指

標變數。 

  Hsu and Chao（2020）針對臺中車站周邊更新地區

進行綠色基礎設施經濟投資之研究，發現採用綠色基礎

設施較未採用綠色基礎設施者每年投入之成本約多 120

萬美元，且需 8年方能收回，惟實證結果顯示，當居民

對更新政策與目的越清楚，則越能忍受與包容地方政府

為改善環境之質量必須投入相關工程建設。因此，本研

究提出假設 H3： 

H3：更新地區附近民眾對都市更新政策越瞭解，將提

高更新過程環境品質改變忍受程度。 

三、研究設計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實證採 SEM 分析，藉由簡化資料，並研析

變項間群組關係，透過都市更新地區附近民眾對都市更

析政策瞭解、都市更新利益實踐認知及更新過程環境品

質改變忍受程度進行因素萃取，精簡轉換為同質性之因

素構面，另依研究目的建立「對都市更新政策之瞭解t

都市更新公共利益性質認知情形t更新推動過程居住

環境品質改變之忍受程度」之研究結構。 

 

 
圖 1  研究架構圖 



 

物業管理學報  二○二一年春季號 第十二卷第一期  頁 13-26 

17 

3-2 變數說明與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採用李克特（Likert scale）五點式尺度

量表，設計 5個程度遞減之選項，另鑒於 SEM必須建

立於一定之理論基礎上，藉由理論導引，建構假設模

式，因此需清楚且明確之理論概念或邏輯推理作為依

據。本研究依相關文獻回顧結果，建構本研究各構面之

變項與問項（研究變項之操作型定義及引用文獻彙整如

表 1）。 

  在都市更新政策瞭解構面部分，新自由主義之理念

強調市場化運作，減低政府介入與操縱，然而新自由主

義治理之都市政策中，政府仍以多元角色介入更新政策

之執行，如協助都市更新整合、以公權力強制推動再開

發，惟研究指出，多數實施者不希望政府介入、審議程

序過長是最大風險 （Nappi-Choulet，2006），或是政府

以協助者之角色進入市場 ( Swyngedouw et al，2002）；

Kokx（2011）提出在都市更新過程，人們一開始即關注

合作之動機與目標，以解決推動問題；吳翊安（2014）、

胡海豐（2016）提出更新產生環境負外部性係由承租者

與周邊不動產權利人承擔，政府應提供其意見表達之機

會，並認為容積移轉與容積獎勵可提昇更新案之經濟效

率（胡海豐，2015）；黃泳涵（2010）認為都市更新推

動績效不彰源自更新行動者對更新認知差異、權利變換

無法達成共識及資訊未能透明，造成不信任與不合作，

倘無法透過溝通協調，建立信任與合作關係，更新政策

推動將更為困難；張維修（2012）、彭佩瑩（2013）提

出政策上倘無公平參與機制及社會資本之支持，追求利

益極大化之都市更新集體行動將不易落實其目的。鑒

此，本研究將透過利害關係人意見表達、都市更新執行

主體、參與都市更新誘因及辦理都市更新面臨問題等四

項變數進行評估，並以民眾對更新案有表達意見之機會

與權利、民眾應該充分瞭解更新案之相關資訊、政府有

足夠之專業能力推動都市更新政策、更新案審議時程過

於冗長、容積獎勵之政策誘因可有效加速更新案之推

動、政府能有效協調與整合更新利害關係人之意見、政

府之介入可加速更新推動時程及私部門推動更新較有

效率等問項進行瞭解。 

  更新公共利益性質認知情形部分，民眾對制度之信

任及理解將影響其行為與認知，對都市更新是否具有公

共利益等效益之正面觀感，將較容易對制度產生正面的

看法與認知（Shapiro et al., 1987）；Brenner（1999）、

Swyngedouw et al.（2002）提出更新透過公私合夥模式

啟動開發計畫，為地方政府挽救都市積累危機之重要策

略，據以引領都市經濟與空間之再結構，而張義權

（2002）認為更新對地區環境普遍造成正面影響，惟亦

會對地區環境之容受力造成某種程度負面衝擊，尤以戶

數增加、停車需求增加等衝擊。透過對社區本身場域認

同出發，建立良善社群網絡及彼此關係連結，將有助於

社區意識凝聚（胡志平、林帝佑，2013）。此部分，本

研究藉由瞭解民眾對都市更新具有提高競爭力、其執行

目的係為公共利益、更新具正面效果、更新成果是大眾

共享，以及更新意見整合與協商是凝聚社區共識之效果

等面向，瞭解民眾對都市更新利益政策目的實踐之認

知，落實至問項部分，則透過推動都市更新之目的為增

進公共利益、促進都市再發展；都市更新可提升都市競

爭力；更新效果多為正面，且利益為大眾共享；都市更

新意見整合與協商過程有助於凝聚民眾意識，以及建商

獲取都市更新大部分之利益等問項進行瞭解。 

  更新推動過程環境品質改變忍受程度部分，整理國

內外對居住環境品質衡量指標發現，相關指標甚為多

元，有建築與城鎮規劃、道路可及性系統、綠地空間等

空間特徵（Bonaiuto et al., 2006)；居住區域周邊之美學

（Crap et al., 1976）；洪災、地震、防火系統、交通安全

暢通等環境安全（Meada & Murakami，1985）；住所、

社區脈絡等鄰里特徵（Poll,1997)、交通運輸及公用設施

環境（蔡勳雄，1997）…等不同面向與尺度之評估項目，

爰本研究擇定多數研究採納之環境景觀、治安、衛生、

都市防災、交通之便利性與人行安全及停車空間等外部

環境影響因子作為概念性模型建立及評估指標變數，並

衡酌本研究案例發展現況，關注更新基地推動更新過程

環境品質改變，擇定推動過程產生視覺觀瞻不佳之情

形、對治安環境產生負面效果、對地區環境衛生造成負

面效果、影響防災救難效率、增加交通擁塞情形、影響

交通便利性、對環境產生衝擊之忍受度、生活環境品質

之改善是都市更新最重要之功效等問項，探討影響生活

環境品質認知改變之忍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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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變項操作型定義彙整表 

研究 
變項 

操作型定義 引用文獻 尺度 

對都市更

新政策之

瞭解 

1.利害關係人意
見表達 

2.都市更新執行
主體 

3.參與都市更新
誘因 

4.辦理更新面臨
問題 

Nappi-Choulet(2006)
、Swyngedouw et 
al.(2002)、
Kokx(2011)、黃泳涵
(2010)、張維修
(2012)、彭佩瑩
(2013)、吳翊安
(2014)、胡海豐
(2015)、胡海豐
(2016)。 

李 克 特

五 等 分

量表 
 
5分非常
同意 
4分同意 
3分沒有
意見 
2分不同
意 
1分非常
不同意 

都市更新

公共利益

性質認知

情形 

1.都市競爭力 
2.更新效果是正
面 

3.更新利益共享 
4.社區意識凝聚 

Shapiro(1987)、
Brenner(1999)、
Swyngedouw et 
al.(2002)、張義權
(2002) 、胡志平、
林帝佑(2013)。 

更新推動

過程居住

環境品質

改變之忍

受程度 

1.視覺景觀變化 
2.社會治安問題 
3.環境衛生 
4.防災救難 
5.交通狀況改善 

Crap et al.（1976）、
Meada ＆ 
Murakami
（1985）、Bonaiuto 
et al.（2006）、
Marans（2012）、
Mohan ＆Twigg
（2007）、
Permentier et al
（2011）、 
Delmelle et al.
（2013）、蔡勳雄
（1997）、賴春綢
（1990）、孫青雯
（1994）、黃明智
（1994）、施鴻志
與解鴻年（1996）、
王怡雯、張政亮

（2006）、高筱菁
（2014）、侯紹堂
（2016）。 

3-3 案例資料說明 

永春案基地為臺北市信義區永吉段四小段 44 地號

等 26筆土地，面積 3,945 m2，座落臺北市政府 89年劃

定之更新地區範圍內，共有 126戶。實施者所提事業概

要計畫 90 年經市府核准，採重建方式辦理之事業計

畫，並於 97 年核定，惟少數不同意戶反對下，事業計

畫改採部分拆除重建、部分整建方式辦理，並經市府

104年核定實施，然重建區段 1戶未同意戶提出行政救

濟，經法院判決撤銷市府原處分，爰實施者再次變更重

建計畫，最後在 76.07％之容積獎勵開發強度下，規劃

3棟建築物，部分供店舖、商業使用，餘為集合住宅，

並允諾協助開闢北側 6 m道路、認養人行道、捐贈社區

遊憩設施等事項。 

永春案關係人眾，且推動過程歷經少數地主堅持與

策略性要價及行政救濟等行為，實施者兩度變更事業計

畫，自更新單元劃定至 109年底完工，歷時 20 年冗長

之推動過程，對附近地區環境影響甚鉅，可為臺北市指

標性都市更新案。 

 

 

 

圖 2 永春案範圍⽰意圖1    圖 3 同意⼾拆除2 

 

 

 

 

圖4 曾被稱為「市容之瘤」3 圖5 接近完⼯建物4 

3-4資料收集 

本研究以更新基地永春案為中心、半徑 500公尺為

問卷調查範圍，瞭解居住或工作距離對民眾認知之影響

效果，進行問卷發放與調查工作。對願意接受調查之民

眾，先以口頭詢問方式，確定為永春更新案附近地區之

民眾後，指認問卷所附之地圖中居住或工作位置，再進

行問卷填答，於 2016年 8月 9日至 8月 22日兩週之時

間進行面對面問卷調查結果，總計回收 216份問卷，其

中有效問卷 175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81.02%。針對樣

本數要求，考量 SEM 之特性，抽取樣本數過多恐導致

                                                           
1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都發局都市計畫查詢系統

（https://www.webgis.udd.gov.taipei/upis/）。 
2資料來源：好房網（https://news.housefun.com.tw/news/article/208427169136.html）。 
3資料來源：自由財經（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151055）。 
4資料來源：森業營造（股）公司網頁資料(http://www.senyeh.com/south.php)。 

https://www.webgis.udd.gov.taipei/upis/
https://news.housefun.com.tw/news/article/2084271691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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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適度檢驗時，增加被拒絕之機率，爰對配適度與樣本

間須有衡平性考量；另 Hair et al.（1995）認為樣本數

須大於 100，且小於 400，倘樣本數超過 400，將降低

適配度指標；又 Bentler and Chou（1987）建議，每個

變項之下限值為 5 個樣本數。本研究之調查問卷共計

21 項問卷變數，計算所得下限值為 105 項，本研究有

效問卷共有 175份，大於 100及 105等下限值，尚符合

抽樣樣本數目，本研究受訪者基本資料統計如表 2。 

表２ 受訪者基本資料統計表 

3-4-1 受訪者屬性 

受訪者女性略高於男性，惟比例相近；年齡多分佈

於 20歲以上，並以 30至 40歲間最多，佔 25.1％，職

業係以從商者最多，佔 33.7%；平均收入則以 3-5萬者

為多數，佔 42.9％；教育程度則以高中職畢業佔 65％。 

3-4-2 受訪者產權特性分析 

受訪者以 69.1%房屋自有者最多，居住時間以 11-20

年者佔 27.4％最眾，次為 5年以下者佔 24.6％，並以離

更新地區 200-300m之受訪者佔 38.3％為最多數。 

3-5 敍述統計分析 

以下針對本研究三個構面問項調查結果進行說

明，問卷調查結果詳次頁表 3。 

3-5-1 都市更新政策之瞭解程度 

本構面問項有極高共識，其中對於「更新案件審議

時程過於冗長」問項結果最高為 4.43，顯示民眾對政府

審議更新案之時程縮短有高度期待，此外，「都市更新

由私部門推動較有效率」、「政府能有效協調與整合都市

更新利害關係人的意見」、「政府有足夠的專業能力推動

都市更新政策」問項結果較低，可見更新地區附近民眾

對於私人推動都市更新之效率缺乏信任，且質疑政府在

都市更新推動過程之溝通協調與專業能力。 

3-5-2 都市更新公共利益性質認知情形  

依統計資料所示，除「建商獲取都市更新大部分的

利益」外，各題項獲得平均 4分以上分數，受訪者之意

見極為正面，高度肯定都市更新可以提升都市競爭力及

增進公共利益。針對意見整合與協商過程有助於凝聚共

識問項分數雖較低，然都市更新係透過溝通協調、意見

整合等集體行動過程，據以加速推動，達到土地產權整

合與開發利益分配之合作結果。 

3-5-3居住環境品質改變之忍受程度 

本構面問項略為分歧，有「生活環境品質之改善是

都市更新最重要之功效」、「都市更新過程對環境產生之

衝擊是可以忍受的」、「永春更新案推動過程產生視覺觀

瞻不佳的情形」等問項超過 4分，顯示附近民眾普遍認

同都市更新可改生活環境品質、更新過程衍生環境景觀

之問題，惟對於更新後公共利益之期待高於推動過程之

變數名稱 百分比 變數名稱 百分比 

性
別 

男 
 

48.6% 

職
業 

工 5.7% 

女 51.4% 商 33.7% 

年
齡 

20歲以下 5.1% 軍公教 12.6% 

21-30歲 14.3% 學生 5.1% 

30-40歲 25.1% 自由業 12.6% 

41-50歲 17.7% 家管 13.1% 

51-60歲 22.3% 其他 9.7% 

60歲以上 15.4% 無業 7.4% 

居
住
或
工
作
時
間 

5年以下 24.6% 
平
均
月
收
入 

1萬以下 2.9% 

6-10年 4% 1-3萬 20% 

11-20年 27.4% 3-5萬 42.9% 

21-30年 21.7% 5-7萬 23.4% 

30年以上 22.3% 7萬以上 10.9% 

教
育
程
度 

國小或以下 0.6% 
與
更
新
地
區
距
離 

100m以內 4.6% 

國中 4% 100-200m 21.7% 

高中職 65% 200-300m 38.3% 

專科或大學 28.7% 300-400m 24.6% 

研究所或以上 1.7% 400m以上 10.9% 

持
有
房
屋 

自有 69.1% 

總合 100% 承租 24% 

其他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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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衝擊，因此認為該等環境衝擊是可以忍受的。 

表 3 問卷調查結果彙整表 

問項 
編號 

問項內容 
問卷調查結果

平均尺度（分） 

Policy1 
（當地與附近地區）民眾對更新

案有表達意見的機會與權利   
4.33 

Policy2 
（當地與附近地區）民眾應該充

分瞭解更新案的相關資訊  
4.37 

Policy3 
政府有足夠的專業能力推動都

市更新政策 
3.97 

Policy4 都市更新案審議時程過於冗長 4.43 

Policy5 
容積獎勵之政策誘因可以有效

加速更新案的推動 
4.27 

Policy6 
政府能有效協調與整合都市更

新利害關係人的意見 
3.71 

Policy7 
政府的介入可加速都市更新推

動時程 
4.07 

Policy8 
都市更新由私部門推動較有效

率 
3.26 

Interest1 
推動都市更新之目的為增進公

共利益、促進都市再發展 
4.35 

Interest2 都市更新可提升都市競爭力 4.54 

Interest3 都市更新的效果多數為正面的 4.25 

Interest4 都市更新的利益是大眾共享的 4.20 

Interest5 
都市更新意見整合與協商過程

有助於凝聚民眾意識 
4.09 

Interest6 
建商獲取都市更新大部分的利

益 
3.62 

Quality1 
永春更新案推動過程產生視覺

觀瞻不佳的情形 
4.07 

Quality2 
永春更新案推動過程對治安環

境產生負面的影響 
3.70 

Quality3 
永春更新案推動過程對地區環

境衛生造成負面效果 
3.94 

Quality4 
永春更新案推動過程影響防災

救難的效率 
3.72 

Quality5 
永春更新案推動過程增加交通

擁塞情形、影響交通便利性 
3.62 

Quality6 
都市更新過程對環境產生之衝

擊是可以忍受的 
4.08 

Quality7 
生活環境品質之改善是都市更

新最重要之功效 
4.39 

說明：問項 Policy1、2、6、8，Interest6、Ｑuality7之因素負
荷量低於 0.55（本研究因素負荷量門檻值），爰不納入
後續實證結果分析討論。 

四、實證結果 

本研究運用 PLS（Partial Least Squares, 偏最小平方

法）軟體為統計分析工具，實證研究方法主要為 SEM。 

4-1 PLS-SEM概述 

PLS-SEM 係利用觀察變項的線性組合定義出一個

主成分結構後，擬定研究假設，再以 SEM 驗證各變數

間路徑關係及影響效果。本研究運用偏最小平方法

（PLS）軟體進行 SEM分析，驗證更新地區附近居民對

都市更新政策瞭解為前置變數，對環境品質改變之忍受

程度為內生潛在變數，都市更新公共利益之實踐則兼具

內生及中介變數之性質，21個變數之問卷設計題項作為

觀察變數，進行變數之衡量與分析。 

4-2模式配適度結果 

本研究採 Bagozzi and Yi （1988）之三個建議：（1）

觀察變項個別項目之信度：評估測量變項對該潛在變項

之信度，且每項負荷量均須具有統計顯著性；（2）潛在

變項之組合信度（CR）：指標之內部具有一致性，信度

愈高表示指標之一致性愈高，CR 值應保持 0.6 以上較

佳；（3）潛在變項之平均萃取變異量（AVE）：估算潛

在變項對所有各測量變項之變異解釋力，AVE 值應達

0.5以上，表示信度與收斂效愈高。 

本研究透過主成份分析法估計因素負荷量，並採題

項變數解釋力達平均水準以上 0.55 因素負荷量為門檻

值，使變數解釋變異量達 30%以上，俾確認問項具解釋

變異能力爰將低於 0.55 因素負荷量之觀察變數

Policy1、2、6、8，Interest6，Quality7等因子刪除後，

各項觀測變項對潛在因素構面擁有 60%至 87%之解釋

力，各潛在變數信度及收斂度皆有不錯表現，模式內在

品質良好。Cronbach's α部分，除更新政策瞭解程度構

面為 0.667 為可接受，其餘值皆大於 0.8，呈現良好情

形；又 CR 值皆大於 0.7，表示該組變更間越有一致性

與系統性，且構面信度可接受；有關 AVE 值評估收斂

效度部分，三個構面之 AVE值分為 0.500、0.554、0.632，

構面皆能解釋 50%以上之指標變異，爰三個構面皆具有

收斂效度；三個構面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交叉負荷量，

故其具有區別效度。本研究之結構模型信度結果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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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SEM信度分析表 

4-3 結構模型之分析 

預測之 PLS-SEM統計方法與 CB-SEM驗證性統計

方法不同，透過路徑係數或因素負荷量之顯著性、探討

模型解釋能力之 R2值、解釋效果值 f2與評估模型預測

相關 Q2效果量進行分析（Hair et al., 2014）。 

  本研究以變異數膨脹因子（VIF值）來檢驗構面間

之共線性，VIF值為 1及 1.47，皆小於門檻值 5，結構

模型中各構面之共線性問題未達嚴重程度（Hair et 

al.,2011）；另路徑係數皆為正值，外衍潛在變數對內因

潛在變數之正向影響，而路徑係數之ｔ值為 11.035、

2.376 及 5.117，皆大於 1.96，具顯著性；依據 Cohen

（1988）之 f2值評估原則，當 0.02＜f2≦0.15時稱為小

效果；0.15＜f2≦0.35時稱為中效果；f2≧0.35時稱為大

效果，本研究之都市更新政策認知與更新實踐公共利益

目的之 f2為 0.470具有高效果解釋力；更新政策認知與

環境品質改變忍受程度之效果值 f2為 0.147，接近中效

果解釋力，至於更新公共利益與環境品質改變忍受程度

之效果值 f2為 0.025，具較小效果解釋力。 

  Henseler et al.（2009）指出 Q2 值大於 0，表示結 

 

 

構模型對該反映性內因構面具有預測相關性，本研究各

構面間之 Q2 值皆大於 0，表示結構模型能精準預測該

反映性內因構面與該構測量系統中各指標值，如表 5。 

透過上述系統性評估過程，顯示各構面間自變數不

具有共線性問題；另就結構模型品質言，無論從模型解

釋能力、預測能加或整體配適度指標等面向評估，各類

指標皆能符合學術上對模型品質要求，因此，各潛在變

數之因果關係於理論或實務之應用上，具有其價值性。 

4-4 假設驗證 

本文各假設路徑透過 SEM驗證結果，t值均達顯

著，參數正負也與假設關係方向相符，模式路徑分析結

果詳次頁表 6、圖 6。 

4-4-1 都市更新政策瞭解 

更新地區附近民眾藉由政府是否有足夠更新專業

能力、更新案審議時程、容積獎勵誘因與政府之介入是

否能加速都市更新推動等政策之瞭解程度予以評定，實 

編號 

參考值及其標準 

 

 

觀察變數 

因素 
負荷量 

組合信度 
AVE值 

Cronbach's α CR值 

＞0.71解釋 50%變異量； 

＜0.32解釋小於 10%變異量  

＞0.9優秀；0.8非常好 

0.7適中；＞0.5以上可接受 
＞0.7 ＞0.50 

Policy3 政府有足夠的專業能力 0.679 

0.667 0.799 0.500 
Policy4 審議時程過於冗長 0.616 

Policy5 容積獎勵誘因加速推動 0.777 

Policy7 政府介入加速推動時程 0.745 

Interest1 更新目的增進公益、促進發展 0.759 

0.801 0.861 0.554 

Interest2 提升都市競爭力 0.803 

Interest3 效果多數為正面的 0.746 

Interest4 利益是大眾共享的 0.719 

Interest5 協商過程助於凝聚共識 0.690 

Quality1 過程產生視覺觀瞻不佳 0.792 

0.880 0.910 0.632 

Quality2 對治安環境產生負影響 0.889 

Quality3 對環境衛生造成負效果 0.857 

Quality4 影響防災救難效率 0.798 

Quality5 交通擁塞與影響便利性 0.789 

Quality6 對環境產生衝擊可忍受 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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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SEM各項分析值綜整表 

 

證顯示更新政策瞭解程度與更新實踐公共利益目的認

知為顯著正相關，研究假設 H1成立。另依實證結果顯

示，觀測變項中對更新政策瞭解構面具有 61.6%~77.7%

之解釋力，其直接效果為標準化系數 0.568，即每增加

政策瞭解程度 1個單位，對更新實踐公共利益政策目的

之認知程度可提升 56.8%。 

表６ SEM標準化估計與路徑檢定表 

 圖 6 標準化路徑分析結果圖 

 

 

4-4-2 更新實踐公共利益政策⽬的認知 

透過更新地區附近民眾對都市更新促進發展、提升

都市競爭力與利益為大眾共享及協商過程有助於凝聚

共識等公共利益目的實踐感知之瞭解，結果驗證其與更

新過程環境品質改變忍受程度產生正向顯著影響，驗證

研究假說 H2。另觀測變項對都市更新實踐公共利益目

的認知構面具有 69%~80.3%之解釋力，顯示透過提高

都市更新公共利益目的之實踐，可正向顯著影響更新地

區附近民眾對更新過程環境品質改度之忍受程度，而直

接效果為標準化系數 0.195，亦即每增加對更新實踐公

共利益政策目的認知一單位，對居住環境品質改變忍受

程度可提升 19.5%。 

4-3-3 居住環境品質改變忍受程度 

藉由更新地區附近民眾對視覺景觀、治安環境、環

境衛生、防災救難效率、交通擁塞與便利性等居住環境

品質改變忍受程度予以評定，實證顯示對更新政策瞭解

程度與更新居住環境品質改變忍受程度為顯著正相

關，研究假設 H3成立。又觀測變項中對居住環境品質 

改變忍受程度構面具 61.6%~88.9%解釋力，即政府對更

新案能有效率審議、適時提供妥適之誘因鼓勵私部門參

假設路徑 假設相關 整體效果 
標準化 

估計參數 
路徑係數 t值 假設驗證 

（H1）都市更新政策瞭解t更新實踐公共
利益政策目的認知 

＋ 0.568 0.59 0.566 11.035*** 成立 

（H2）更新實踐公共利益政策目的認知t
居住環境品質改變忍受程度 

＋ 0.195 0.24 0.192 2.376** 成立 

（H3）都市更新政策瞭解t居住環境品質
改變忍受程度 

＋ 0.524 0.44 0.395 5.117*** 成立 

參考值及其標準 
            
 

 
路徑關係 

VIF值 T 值 P 值 路徑係數 f2值 Q2值 

＜5 ＞1.96 ＞0 
＞0正影響 

＜0負影響 

0.02＜f2≦0.15小效果； 

0.15＜f2≦0.35中效果； 

f2≧0.35大效果 

＞0 

都市更新政策瞭解t更新實踐公共
利益政策目的認知 

1 11.035 0 0.566 0.470 0.162 

更新實踐公共利益政策目的認知t
居住環境品質改變忍受程度 

1.47 2.376 0.018 0.192 0.025 0.159 

都市更新政策瞭解t居住環境品質
改變忍受程度 

1.47 5.117 0 0.395 0.147 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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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更新等，將可正向影響附近民眾對居住環境品質改變

忍受程度之顯著關係，減少更新推動之阻力。其直接效

果為標準化系數 0.524，即每增加對政策瞭解程度 1 個

單位，對居住環境品質改變忍受程度可提升 52.4%。 

實證顯示，都市更新政策瞭解、更新實踐公共利益

政策目的認知及居住環境品質改變忍受程度三者之因

果關係呈現正向關係，H1、H2、H3三項假設皆成立。 

五、結論 

５-１ 各構⾯之研究發現與政策意涵 

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更新地區附近民眾對都市更

新政策越瞭解，則對更新實踐公共利益政策目的之認知

越有正面觀感；對實踐公共利益目的之認知越有正面觀

感，將越能忍受更新過程環境品質改變程度，另附近民

眾對都市更新政策越瞭解，將提高更新過程環境品質改

變忍受程度，其分別代表不同之政策意涵。 

５-１-１ 都市更新政策之瞭解程度 

民眾普遍認為政府審議更新案之時程過於冗長，並

對於政府於更新推動過程之溝通協調與專業能力較不

具信心，因此，建議政府再行檢討重建、整建、維護等

都市更新之辦理方式與審議流程，並適時提供附近民眾

等利害關係人參與及表達意見之機會，以溝通協調方式

取代傳統政令佈達與宣導之形式主義作法，另妥為運用

容積獎勵政策，並研擬相關配套作法，將外部成本內部

化，避免更新時程延宕及效益減損。 

５-１-２ 都市更新公共利益性質認知情形 

民眾對於都市更新具提升都市競爭力及增進公共

利益功效具高度肯定，惟對於意見整合與協商過程助於

凝聚更新共識較無意見，應與前個構面問卷調查結果，

針對政府於更新推動過程之溝通協調與專業能力較不

具信心有關，建議政府可運用社區組織、在地規劃師扮

演溝通協調平台角色，協助意見整合，進而降低集體行

動困境，加速都市更新推動時程。 

５-１-３ 居住環境品質改變忍受程度 

  受訪民眾普遍認為冗長更新過程衍生環境景觀等

問題，惟對於更新後公共利益之期待高於推動過程之負

面衝擊，認為該等環境衝擊是可以忍受的。因此，為減

緩更新過程造成環境衝擊，建議將降低推動過程對更新

地區及附近地區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列為核給獎勵或政

策補貼之必要條件，另搭配都市設計作法（如縮減建蔽

率），以增加公共空間為原則，提升更新區內與週邊環

境之舒適度，創造現住戶、附近民眾、實施者與政府多

贏之局面。 

５-2 各構⾯之相關性 

實證結果顯示，都市更新政策瞭解程度、更新實踐

公共利益政策目的認知及居住環境品質改變忍受程度

三個構面呈現正向之因果關係，而「都市更新政策瞭解」

對於「更新實踐公共利益政策目的認知」與「居住環境

品質改變忍受程度」兩個構面之路徑係數、整體效果皆

高，顯示「都市更新政策瞭解」對其他構面之影響大，

彰顯民眾對更新政策瞭解之重要性，除違反市場與民眾

需求之更新政策，將損害公共利益，民眾對更新政策與

目的越清楚，越能忍受與包容政府為推動更新所進行改

善環境之質量所投入之相關工程建設，爰為保障都市更

新利害關係人之公共利益，以及推動之順遂，政府必須

適時、有效地進行更新政策宣導並落實法制化，以提升

民眾對政策之瞭解與信任；而更新實踐公共利益政策目

的認知對居住環境品質改變忍受程度影響為正向，但影

響較低，可見都市更新之推動倘能友善地改善居住環境

品質，實踐公共利益政策目的，將使民眾越能忍受因更

新過程環境品質改變所造成之不便性，減緩更新推動之

抗爭。  

臺灣土地資源有限，都市更新為促進都市機能復

甦、土地資源有效利用及提升都市競爭力之必要政策手

段，政府未來應積極透過由下而上、公私協力等多元方

式，推動都市更新政策，並將更新政策融入都市生活之

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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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多是一年改選一次且大多數委員不具物業管理專
長，當大多數委員都是新手時，往往搞不清楚管委會最重要的工作有哪些。更有些社

區因為沒有人願意擔任管理委員而採用區分所有權人輪流擔任的方式，因而造成管理

委員大多對職務的熟悉度不高，故本研究之目的為有系統地整理社區管理委員的職務

內容，逐一探討並歸納社區管理委員會的工作內容並加以分類探討，並透過文獻檢索

法以及層級分析法探討管理委員關鍵職務的權重比例，讓管理委員可以很快速清楚的

了解各項職務內容的重要性以及其優先順序。本研究結果得出社區管理委員關鍵職務

評量的構面依權重排序依序是：(1)財務及預算管理與執行構面權重 55%(2)共有及共用
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構面權重 24%(3)法規制定、會議及住戶管理構面
權重 21%。管委員會關鍵職務指標排序前五名最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依次是：(1)高額
採購之公開招標制度分項因素 14.1%(2)編制及查核財務報表分項因素 12.2%(3) 公佈
財務報表分項因素 12.2%(4) 防犯貪汙或捲款潛逃機制分項因素 9.4%(5)公共安全檢查
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分項因素 7.1%。社區管理委員會關鍵職務評量指標排序前五名中
有些項目可能會被社區忽略，故建議可納入社區管理委員專長推選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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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embers of the apartment building management committee in Taiwan are re-elected 
every year and most of them do not have a background in property management. Especially 
when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is first established, these novice members usually have no 
idea what their most important tasks are. Because no one is willing to serve as members of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in some communities, they have the condo owners take turns 
performing the duty. As a result, most of the committee members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ir 
jobs.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job descriptions of a 
community management committee, classify them and explore them one by on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weight ratio of key positions of management committees through literature 
retrieval and hierarchical analysis. By analyzing the results of a questionnaire designed by 
AHP expert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evaluation aspects of the key functions of a community 
management committee, in order of size of weighting, are: (1) The aspect of financial and 
budget management and execution with a fifty five percent (55%) weighting, (2) The aspect 
of cleaning, maintenance, repairs and general improvement of the common and shared parts 
with a twenty four percent (24%) weighting, and (3) The aspect of enact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 holding meetings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residents with a twenty one percent 
(21%) weighting. As a result of ranking indicators of the key functions of a community 
management committee in order of importance, the top five management sub-factors are: (1) 
The sub-factor of public bidding system for high-value procurement: 14.1%, (2) The 
sub-factor of compiling and audit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12.2%, (3) The sub-factor of 
announc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12.2%, (4) The sub-factor of preven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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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graft or absconding with money: 9.4%, and (5) The sub-factor of public safety 
inspection and firefighting equipment maintenance: 7.1%. Some of the top five management 
sub-factors identified by this study may be neglected by the community, so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mmunity may refer to these sub-factors and elect management committee 
members with the expertise in dealing with them. 

2076-5509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一、前 言 

民國 84年 6月 28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立法通過公

告實施，催生了社區管理委員會，並賦予社區管理委員

會明確的法定權利與責任來管理社區事務。而隨著時間

推移台灣地區在都會區公寓大廈倍數成長，社區管理委

員會的數量也呈現倍數成長。但由於台灣地區的公寓大

廈社區管理委員會的委員是屬於義務職，而且大多數委

員也不具備物業管理專業背景，尤其是管委會剛成立

時，當大多數委員都是新手時，往往搞不清楚管委會最

重要的工作有那些?再加上社區事務繁瑣，因此到底社

區管理委員會最重要最關鍵的職務內容有哪些?那些工

作是社區管理委員必須全力以赴去完成來達成全體社

區住戶的託付?故本研究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因此

本研究將探討社區管理委員會的關鍵職務，並將成果提

供給廣大倍數成長的社區管理委員會，將是管委會最具

參考價值的資訊，讓幾乎每年輪替的管理委員在執行職

務時有可參考的依據，減少因為新進委員過多不熟悉職

務內容而造成社區管理委員會運作績效不彰或空轉期

過長的缺失。 

 

1-1研究目的 

台灣地區因為制度設計上造成幾乎大多數社區都

是一年改選一次社區管理委員，再加上社區管理委員都

是義務職，因此很多人當了一任後，往往由於社區管理

事務繁雜需付出許多假日或下班後的休閒時間來開

會，而不願意再連任，甚至有些社區因為沒有人願意擔

任管理委員而採用區分所有權人輪流擔任的方式，因而

造成管理委員大多對職務的熟悉度不高，故本研究之目

的為有系統地整理社區管理委員的職務內容，逐一探討

並歸納社區管理委員會的工作內容並加以分類探討，並

透過層級分析法探討管理委員關鍵職務的權重比例，讓

新手社區管理委員可以很快速清楚的了解各項職務內

容的重要性以及其優先順序，以便新手的社區管理委員

可以容易上手社區管理業務。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文獻檢索法以及層級分析法，來建立一套

全面性社區管理委員關鍵職務的評估方式並建立各關

鍵職務的權重比例。本研究透過文獻檢索研討社區管理

委員的法定職務內容，並從中加以整理歸納及分類，進

而具體歸納出社區管理委員重要的關鍵職務內容；本研

究透過層級分析法進行專家問卷訪談，進而建立各關鍵

職務的權重比例，供社區管理委員了解各項關鍵職務的

相對重要程度。 

本研究之層級分析法利用 BGMSG AHP on line 

system 的套裝軟體(網址 https://bpmsg.com/ahp/)進行分

析，這個套裝軟體是基於Web的免費 AHP解決方案，

是決策過程的輔助工具。這個套裝軟體可以在研究過程

中幫助解決簡單的決策問題，並支持複雜的決策問題。

本研究將 30 位社區管理專家問卷訪談結果輸入

BGMSG AHP on line system取得 AHP分析結果。 

 

二、文獻回顧 

社區管理問題近年來備受關切，尤其今年武漢肺炎

流行，造成社區群聚感染風險提升，暴露出社區管理委

員會面對公共衛生管理問題的了解不足，因此社區管理

委員會重要工作關鍵項目是值得深入探討。本研究針對

社區管理整理相關文獻，包含物業管理相關文獻以及社

區管理委員會相關文獻，今將前人之研究說明於後。 

https://bpmsg.com/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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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物業管理相關文獻 

沈宇祥[2019]探討社區物業管理服務品質提升之研

究，指出台灣社區住宅品質需求提升，物業管理公司面

臨如何提升服務品質創造優勢，創造社區住戶、管理委

員會與物業管理公司三贏。該研究根據服務品質 PZB

模型進行問卷調查，來進行物業管理服務品質滿意度及

服務品質重要度認知之量化研究，應用 IPA分析服務品

質項目需改善的優先順序發現「提供 e化的服務」及「參

與關心社區事務」2項落於「優先改善區」的品質屬性。

研究發現，服務品質重要度在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

度及家庭月收受試者的各構面上均具有顯著差異。在服

務品質滿意度上，學歷越高越滿意可靠性服務。 

 

王參壹 [2014]探討以 PZB 模式探討社區管理維護

服務品質之研究，採用 PZB 等學者開發之服務品質概

念性差距模型及 SERVQUAL 量表的量化研究方法，探

討「社區管理維護」的服務品質是否已經達到住戶滿意

的水準。首先以 PZB 服務品質差距模型，透過問卷調

查對研究對象實施問卷，分析社區管理維護服務內容的

缺失。其次以問卷取得的數據導入服務品質應用分析並

探討住戶認知的服務品質五大構面對住戶期望的服務

品質之影響，並解釋五項研究假設之差異性。研究發現

住戶的關鍵核心期望為優質的社區管理維護服務品

質，因此社區管理維護服務管理的關鍵重點為瞭解社區

住戶認知服務與期望服務間的差距作為。 

2-2社區管理委員會相關文獻 

吳俊龍[2020]探討兩岸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法律地

位之比較，該研究指出兩岸地區高度都市化與工業及服

務業發展，都市人口朝向集中於公寓大廈，因此管理上

涉及複雜的多數人共用、專用之單一或複數土地等權利

義務之交疊及衝突，在大陸地區物權法以及在台灣地區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等相關法規為公寓大廈管理中重要

之管理法源。該論文就管理委員會之法律地位及其相關

爭議從程序法與實體法上上不同角度進行研究分析。就

權利義務之比較而言，兩岸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就實體

法而言，區分所有權人及區分所有權大會皆為兩岸法令

重視的重點。兩岸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就訴訟法之觀點

而言，台灣地區在實務上就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是否具

有當事人適格之問題，管理委員會在《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法律定位上當事人適格上較無爭議；但大陸地區在

實務上則有不同見解，業主委員會依據大陸《物業管理

條例》規定，有兩種見解：(1)業主委員會根據業主大會

的授權對外代表業主進行民事及管理活動，因此所產生

的相關法律後果須由全體業主負責，當業主委員會發生

民事法律爭議時，可以列為被告被訴訟或提訴訟。見

解：(2)另一派見解認為應區別適用，與物業管理有關的

事務，合法的業主委員會應經業主代表大會授權，有權

就涉及全體業主公共利益的事宜，向人民法院以物業公

司為被告提起民事訴訟；與物業管理無關的事務，業主

委員會無權以個別或部分業主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

訴訟。 

李千民[2019]探討臺中市低碳社區認證公寓大廈管

理委員會組織幹部之社會網絡指標與環境素養之關聯

分析，研究透過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探討社區的社會網

絡結構與環境素養高低以及節能減碳之關聯性。研究目

的為分析低碳社區的環境素養與組織幹部的社會網絡

指標之關係，並探討低碳社區的節能減碳成效與組織幹

部的社會網絡指標與之關聯。研究發現在社區公共社區

事務上，發現社區幹部在以下五個面向中有高比例的參

與：(1)交換社區工作上的訊息(2)討論社區活動相關事

務(3)提供相關計畫申請訊息及推動資源回收相關事務

(4)協助社區產業銷售(5)提供相關計畫申請訊息。 

程建峰[2017]探討公寓大廈管理法制之研究-以管

理委員會實務運作為中心，探討公寓大廈管理之基本理

論，以及國外公寓大廈立法與先進國家相關法律制度，

討論公寓大廈管理組織成立之依據及相關權利義務以

及實務上管委會運作時面臨之法律爭議。 

黃詩琳[2016]探討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法律地位之

研究，指出管理委員會在公寓大廈管理上扮演著相當重

要的角色，其職務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

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對於社區內的管理範圍包含共

用部分之管理、住戶違規之處理、公共基金之管理等已

獲得法律明確授權，但對於社區對外上的法律地位是否

可以管理委員會之名義進行法律行為?訴訟上是否具有

當事人能力?目前卻無法在法律上獲得共識。該研究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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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法上與程序法上不同角度探討管理委員會之法律

地位及其相關法律爭議，參考德國立法例，力求管理委

員會在法律上適切之地位，以實體法與程序法為連貫思

考重新建構其與區分所有權人間之關係。 

彭應彰[2015]研究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之組織，該

論文採文獻分析、解釋法學、判例、實務學說等方法進

行研究。介紹德國、日本、中國大陸、香港、美國等國

管理委員會之法律制度與模式之相關規定。探討管理委

員會是否該仿效香港制度進行法人化，探討其相關訴訟

程序與優缺點。其次探討管理委員會運作上常見的問題

如欠繳管理費，公共基金與管理費之合法使運用，以及

管理組織、管理服務人、管理負責人之相關法規之研究。 

吳村修[2013]探討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對社區治安

維護功能之研究—以桃園縣蘆竹鄉為例，指出雖然包保

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治安維護工作是政府的責任，但

是實際上單靠刑事司法體系或警察力量來維護社會治

安是無法完全達成。因此研究指出，犯罪預防工作也是

很重要的選項，可由私人保全、法院、矯治機關、社區、

學校、醫療機構等各單位共同來協助的。因此公寓大廈

管理委員會負責社區安全管理，因此在社區犯罪預防工

作上具有重要的角色與功效。本研究提出社區治安建

議，作為犯罪預防之參考：(1)強化社區安全設備與設計 

(2) 推動物業管理公司及保全人員認證機制(3)落實安

全維護設備硬體的管理(4) 輔導成立「社區治安委員

會」，提升治安聯防能量 (5) 強化警民關係，落實犯罪

預防工作(6)動員居民參與，提升社區意識。 

林妤孺[2012]探討影響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運作之

因素-以嘉義市東隆綠大地大樓為例，研究指出公寓大

廈住戶來自不同的階層，如何有效管理，實為當前公寓

大廈管理委員會重要課題。本文利用模糊層級分析法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Fuzzy AHP）來分

析影響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運作之重要關鍵因素。研究

發現，影響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運作之四大重要因素為

(1)專業能力問題 (2)維護管理問題(3) 行政事務問題 

(4)社區住戶問題。再進一步的層級串聯分析結果可發現

影響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運作之最重要成功因素的前

五名為(1)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2)低參選率(3)低出席率

(4)低參與率(5)法規制度執行。 

高秉毅[2012]探討服務品質、管理委員會運作與住

戶滿意度關係之研究─以 CS保全公司為例，該研究以

大樓及委員會背景與委員個人背景來分析管理委員會

運作的效率與情形；同時探討物業管理管理專業服務人

員的服務品質對於住戶滿意度的關聯性。使用問卷調查

研究經差異分析及迴歸分析結果顯示：(1) 物業管理服

務人服務品質差異分析在物業管理服務人服務品質「關

懷性、可靠性、有形性」構面顯示「教育程度」有顯著

差異 (2)大樓管理委員會背景「管理模式、總戶數、委

員會人數、決策型態」構面在管理委員會運作「職權運

作」具有顯著差異 (3) 住戶滿意度迴歸分析顯示物業管

理服務人服務品質對「平均月收入」具有正向顯著影響

(4)住戶滿意度差異分析顯示「設施設備檢查服務、機電

保修及門禁安全管理、活動安排與服務」構面於「教育

程度」有顯著差異。 

賴思瑜[2011]探討臺北市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組織

運作及其功能之研究，分析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與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之間的權力及責任關係，並針對公寓大廈

管理委員會運作時所面臨的問題，並提出改善策略。經

研究分析結論為：(1)管理委員會必須遵守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的決議，管理委員會雖為代理關係，但是仍然不能

完全代表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僅能以管理規約範圍內規

定之事項執行之，且須對住戶負起責任(2)公寓大廈管理

委員會運作面臨問題包含：財務、人員及執行等三方面

(3)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的角色功能及定位主要仍以與

自身社區利益相關的事務為主，顯示出管理委員會仍然

以社區內部管理為主，鮮少與外部大型社區互動。 

2-3文獻綜合結論 

綜合以上文獻探討可歸納結論為近年來針對社區

物業管理服務品質提升之相關研究以及公寓大廈管理

委員會之組織、運作與法律定位已有諸多研究成果，但

對於社區管理委員會關鍵職務較少有人探討，故本研究

後續將應用層級分析法深入分析社區管理委員會關鍵

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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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用層級分析法分析社區管理委員會關鍵

職務結果 

因應台灣社區管理委員會職務運作現況，定義出社

區管理委員會關鍵職務之三大構面及十五分項評量指

標後，本研究方法採用層級分析法分析社區管理委員會

關鍵職務步驟如下 : (1)分析社區管理委員會關鍵職務

構面。(2) 層級分析法專家問卷設計並進行問卷。(3)採

用 AHP 層級分析法計算各構面及分項指標權值，本研

究利用 BGMSG AHP on line system將社區管理委員會

關鍵職務之三大構面及十五分項評量指標之權重值計

算出結果。 

3-1社區管理委員會關鍵職務構面因素分析 

本研究分析國內管理委員會關鍵職務相關文獻，根

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6 條規定，社區管理委員會之

法定職務內容為：(1)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

(2)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 (3)

公寓大廈及其周圍之安全及環境維護事項 (4)住戶共同

事務應興革事項之建議 (5)住戶違規情事之制止及相關

資料之提供 (6)住戶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協調(7)

收益、公共基金及其他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8)規

約、會議紀錄、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水電、消防、

機械設施、管線圖說、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

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文件、印鑑及

有關文件之保管。(9)管理服務人之委任、僱傭及監督。

(10)會計報告、結算報告及其他管理事項之提出及公告

(11)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備之點收

及保管(12)依規定應由管理委員會申報之公共安全檢查

與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及改善之執行(13)其他依本

條例或規約所定事項。茲就以上法定職務內容彙整出社

區管理委員會關鍵職務構面可分為三大構面如下：(1)

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構面。

(2)法規制定、會議及住戶管理構面。(3)財務及預算管

理與執行構面。三大構面與法定職務對照表如表 1 所

示。 

3-1-1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

良構面因素分析 

社區共有及共用部分之設施、設備、空間與環境之

清潔、維護、修繕，基本上以社區消防機電設備等與安

全有關之設備維護為主，而公共設施點交是第一屆管委

會的重要工作，外牆清洗與石材養護是社區管委會維持

房價的重要任務，長期修繕計畫制定與執行也是社區管

委會維護社區品質的重要任務。茲彙整出共有及共用部

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構面因素如下：(1)

公共設施點交與財產保管。(2) 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

全設備檢修。(3)消防機電設施維護保養。(4)外牆清洗

與石材養護。(5)長期修繕計畫與執行。 

3-1-2法規制定、會議及住戶管理構面因素分析 

社區管理之法規制定、會議及住戶管理，基本上以

社區管理的法規如社區規約的修改以及社區各項管理

辦法訂定與修改為主，而管理委員每月例行性招開管理

委員會會議並公告紀錄以及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

議事項也是管委會的重要工作，住戶違反社區規約或辦

法之協調也是社區管委會維護社區和諧與生活品質的

重要任務。茲彙整出法規制定、會議及住戶管理構面因

素如下：(1)規約修改建議。(2)各項管理辦法訂定與修

改。(3)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執行與會議紀錄。(4)

管理委員會議執行與紀錄。(5) 住戶違反社區規約或辦

法之協調。 

3-1-3財務及預算管理與執行構面因素分析 

社區管理之財務及預算管理與執行，基本上以社區

管理的年度預算制訂與執行以及社區編制、查核及公告

財務報表為主，而管理委員年度例行性高額採購如物

管、保全、清潔等業務委託物業公司的公開招標制度之

建立與執行也是管委會的重要工作，建立廉潔社區防範

管委會成員或物業經理貪汙或捲款潛逃機制也是社區

管委會維護社區穩定運作與和諧的重要任務。茲彙整出



 
Journal of Property Management, Vol. 12, No. 1, pp. 27-36  (Spring 2021) 

32 

財務及預算管理與執行構面因素如下：(1)編制及查核財

務報表。(2)公佈財務報表。(3)高額採購之公開招標制

度。(4)防犯貪汙或捲款潛逃機制。(5)預算制訂與執行。 

3-2層級分析法分析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邀請 30 位熟悉社區管理委員會關鍵職務內

容的專家進行專家問卷，30 位社區管理委員會專家的

背景資料如附錄二。本研究採用 BPMSG公司(Business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ingapore)所研發的層級分析

法 套 裝 程 式 AHP Online System( 網 址

https://bpmsg.com/ahp/)將 30 位社區管理委員會的專家

問卷結果輸入程式系統，跑出社區管理委員會關鍵職務

專家問卷 AHP分析之結果說明如下。 

社區管理委員會關鍵職務指標三大構面兩兩比較

專家問卷分析結果如下表 1所示，專家問卷結果顯示社

區管理委員會關鍵職務最重要的構面是構面三財務及

預算管理與執行構面權重 55%，其次為構面一共有及共

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構面權重 24%，

最後為構面二法規制定、會議及住戶管理構面權重

21%。社區管理委員會關鍵職務指標三大構面專家問卷

分析結果分別說明如下數小節。 

社區管理委員會關鍵職務指標三大構面及十五項

指標兩兩比較專家問卷分析結果總表如下表 2所示，專

家問卷結果顯示社區管理委員會關鍵職務指標最重要

的管理分項因素是構面三財務及預算管理與執行構面

之高額採購之公開招標制度分項因素權重 14.1%，同時

並列第二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是為構面三財務及預算

管理與執行構面之編制及查核財務報表分項因素權重

12.2%以及構面三財務及預算管理與執行構面之公佈財

務報表分項因素權重 12.2%。 

3-2-1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

良構面下各項評量指標之權重值 

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構

面下各項評量指標之專家問卷分析結果如下表 3 所

示，專家問卷結果顯示最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是：公共

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指標權重值為 29.7%；

第二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是：消防機電設施維護保養，

指標權重值為 28.8%；第三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是：長

期修繕計畫與執行，指標權重值為 19.3%；第四重要的

管理分項因素是：公共設施點交與財產保管，指標權重

值為 14.4%；第五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是：外牆清洗與

石材養護，指標權重值為 7.8%。 

3-2-2法規制定、會議及住戶管理構面下各項評量指

標之權重值 

法規制定、會議及住戶管理構面下各項評量指標之

專家問卷分析結果如下表 2所示，專家問卷結果顯示最

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是：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執

行與會議紀錄，指標權重值為 29.2%；第二重要的管理

分項因素是：各項管理辦法訂定與修改，指標權重值為

22.6%；第三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是：管理委員會議執

行與紀錄，指標權重值為 16.8%；第三重要的管理分項

因素是：住戶違反社區規約或辦法之協調，指標權重值

為 16.8%；第五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是：規約修改建

議，指標權重值為 14.6%。 

3-2-3財務及預算管理與執行構面下各項評量指標之

權重值 

財務及預算管理與執行構面下各項評量指標之專

家問卷分析結果如下表 2所示，專家問卷結果顯示最重

要的管理分項因素是：高額採購之公開招標制度，指標

權重值為 25.6%；第二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是：編制及

查核財務報表，指標權重值為 22.2%；第二重要的管理

分項因素是：公佈財務報表，指標權重值為 22.2%；第

四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是：防犯貪汙或捲款潛逃機制，

指標權重值為 17.2%；第五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是：預

算制訂與執行，指標權重值為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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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專家的問卷結果之統計分析結果檢定一致性 

專家的問卷結果之統計分析結果檢定均合於計算

一致性比率（Consistency Ratio, C.R.）的標準值，即 C.R.

值皆小於 0.1。三大構面之 AHP 分析結果之 C.R.值為

1.9%；構面一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

般改良構面的五大分項要素 AHP 分析結果之 C.R.值為

7.6%；構面二法規制定、會議及住戶管理構面的五大分

項要素 AHP分析結果之 C.R.值為 1.7%；構面三財務及

預算管理與執行構面的五大分項要素 AHP 分析結果之

C.R.值為 1.7%。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社區管理委員會關鍵職務評量可歸納

為三大構面為：(1)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

繕及一般改良構面、(2)法規制定、會議及住戶管理構

面、(3)財務及預算管理與執行構面，顯示社區管理委員

會關鍵職務應結合共有及共用部分之維護管理、法規制

定與會議管理以及財務及預算管理，茲將重要結論與建

議條列如下： 

4-1結論 

1. 社區管理委員會關鍵職務評量的構面依權重排序

是：(1)構面三財務及預算管理與執行構面權重 55%、(2)

構面一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

構面權重 24%、(3)構面二法規制定、會議及住戶管理

構面權重 21%。專家問卷結果顯示構面三財務及預算管

理與執行構面是最重要的，排序前五名最重要的管理分

項因素中構面三財務及預算管理與執行構面就佔了四

項。 

2. 社區管理委員會關鍵職務指標排序前五名最重要的

管理分項因素依次是：(1)高額採購之公開招標制度分項

因素 14.1%、(2)編制及查核財務報表分項因素 12.2%、

(3) 公佈財務報表分項因素 12.2%、(4) 防犯貪汙或捲款

潛逃機制分項因素 9.4%、(5) 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

設備檢修分項因素 7.1%。 

4-2建議 

1. 社區管理委員會關鍵職務評量指標排序前五名中有

些項目可能會被社區忽略，建議可納入社區管理委員專

長推選的參考依據。 

2. 建議高額採購之公開招標納入社區管理委員專長推

選的參考依據，社區舉辦保全、清潔、機電或修繕等大

型採購案應採公開招標，以免發生弊端。 

3. 建議編制及查核財務報表納入社區管理委員專長推

選的參考依據，以免社區委員缺乏有財務專長的委員而

發生財務報表無人有能力可稽核而發生弊端。 

4. 建議防犯貪汙或捲款潛逃機制納入社區管理委員專

長推選的參考依據，以免因社區委員缺乏有財務專長的

委員而發生捲款潛逃卻無人有能力可定時稽查防範弊

端。 

5. 實務上若無法選任適任委員人選時，建議可嚴選專業

的物業經理來協助管委會的運作，除了專業能力考量以

外，職業道德也應納入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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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三大構面與法定職務對照表 

構面 對照之法定職務 

(1)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

及一般改良構面。 

(2)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  

(3)公寓大廈及其周圍之安全及環境維護事項  

(11)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備之點收及保管 

(12)依規定應由管理委員會申報之公共安全檢查與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及改善之執

行 

(2)法規制定、會議及住戶管理構面。 

(1)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 

(4)住戶共同事務應興革事項之建議 

(5)住戶違規情事之制止及相關資料之提供 

(6)住戶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協調 

(8)規約、會議紀錄、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水電、消防、機械設施、管線圖說、會

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文件、印鑑及

有關文件之保管。 

(9)管理服務人之委任、僱傭及監督。 

(13)其他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事項 

(3)財務及預算管理與執行構面。 

(7)收益、公共基金及其他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10)會計報告、結算報告及其他管理事項之提出及公告 

 

表 2. 社區管理委員會關鍵職務指標三大構面兩兩比較專家問卷分析結果 

編號 構面 權重 排序 

1 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構面 24% 2 

2 法規制定、會議及住戶管理構面 21% 3 

3 `財務及預算管理與執行構面 55% 1 

整體 CR值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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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社區管理委員會關鍵職務指標三大構面及十五項指標兩兩比較專家問卷分析結果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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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2020 年 4 月 26 日上午台北市林森北路錢櫃 KTV

於驚傳火警，造成 54 人送醫，其中 5 人死亡、1 人命

危之重大悲劇 ，台北市消防大隊第三大隊長王正雄指

出，錢櫃將其整棟大樓的的排煙、灑水、消防警報、住

宅警報器及廣播系統等 5項消防設備系統全關，是嚴重

的「人為疏失」，錢櫃 KTV的火災理論上是可以避免的

人為災害，只要我們做好社區防災管理，人為災害基本

上是可以杜絕的，因此社區防災管理是當前重要的重大

議題。當然社區會面臨的災害不會只有人為災害，近年

來由於全球氣候變遷，造成短時間強降雨或超級颱風等

極端氣候遭成社區面臨淹水以及風災等各種天然災

害，而世界銀行 2005 年出版的《天然災害熱點：全球

風險分析》（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 A Global Risk 

Analysis）蒐集 15 至 25 年的災害事件紀錄，觀察區域

人口及 GDP 暴露在 6 種主要自然災害所承受的風險，

風險分為死亡人數和經濟損失，6種災害包括地震、火

山爆發、山崩（土石流）、洪水、乾旱及颱風（西半球

稱颶風）。該報告指出臺灣可能是世界上最容易受到天

然災害衝擊國家之一，因為臺灣約有 73%的人口居住

在有三種以上災害可能衝擊的地區，同時遭受兩種災害

衝擊之國土地區更高達 90%以上1。由此可發現在臺灣

做好社區防災管理更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社區必須

要做好防災管理才能防範各種人為災害與天然災害於

未然，故本研究將探討社區防災管理關鍵因素，提供社

區做好防災管理之參考。 

1-1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探討社區防災管理關鍵因素，提供社區做

好防災管理之參考。台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因此地

震災害是社區防災管理必須面對的重要天然災害之

一，所以本研究目的之一為探討地震災害的社區防災管

理關鍵要素。根據中央氣象局的資料，自 1911年至 2010

                                                           
1資料來源：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917000301-2601

19?chdtv 

年的一百年間，共有 347次的颱風侵襲紀錄，其間發生

多次重大災害，因此颱風災害是社區防災管理必須面對

的重要天然災害之一，所以本研究目的之一為探討風災

以及水災的社區防災管理關鍵要素。台灣曾發生許多重

大火災傷亡，因此火災是社區防災管理必須面對的重要

人為災害之一，所以本研究目的之一為探討火災的社區

防災管理關鍵要素。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文獻檢索法以及層級分析法，來建立一套

全面性社區防災管理關鍵要素的評估方式並建立各防

災管理關鍵要素的權重比例。本研究透過文獻檢索研討

社區防災管理關鍵要素的內容，並從中加以整理歸納及

分類，進而具體歸納出社區水災、風災、地震災害及火

災之防範管理內容；本研究透過層級分析法進行專家問

卷訪談，進而建立社區水災、風災、地震災害及火災之

防範管理關鍵要素的權重比例，供社區管理委員會了解

各項社區防災管理關鍵要素的相對重要程度。 

本研究之層級分析法利用 BGMSG AHP on line 

system 的套裝軟體(網址 https://bpmsg.com/ahp/)進行分

析，這個套裝軟體是基於Web的免費 AHP解決方案，

是決策過程的輔助工具。這個套裝軟體可以在研究過程

中幫助解決簡單的決策問題，並支持複雜的決策問題。

本研究將 30 位社區管理專家問卷訪談結果輸入

BGMSG AHP on line system取得 AHP分析結果。 

二、文獻回顧 

極端氣候與防災問題近年來備受全球專家學者關

切，本研究主要探討社區防災管理，對於防災管理將探

討災害管理與社區防災管理相關文獻，今將前人之研究

說明於後。 

2-1災害管理相關文獻 

范家誠[2019]，探討氣象風險評估整合資訊平台應

用於災害管理可行性評估之研究-以某營地為例，論文

研究建立氣象風險評估系統並以南投縣武界營區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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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場域提供相關災害風險評估，氣象風險評估系統後端

以網頁圖形化方式呈現相關風險評估圖層並可自動產

製 14 種氣象分析圖資，並可自動發佈強降雨等 4 種風

險圖資，更新圖資頻率為 1 小時，氣象風險評估整合

資訊平台可改善防災資訊的準確性與即時性。 

杜永平[2016]，探討安全防災管理與安全防護競合

之研究，研究旨在釐清保全公司在安全防護業務上，在

防災管理上所造成安全的漏洞，其研究目的為探討物業

管理行業與保全管理行業之良性競合方式，促進提升建

築物的安全防災管理層面藉由物業管理行業與保全管

理行業相互大配合作，以進一步做好預警事宜以及安全

管控。研究結論歸納重大災難發生共同的慣性與規律

為：(1) 所有重大災難事件皆潛藏有可能發生事故、甚

至災難的原因、缺失或瑕疵(2)所有原本看似安全平靜穩

定的現象被破壞，幾乎都與附加物、第三者或接合部分

有關聯(3)所有的重大災難都是一連串的疏失事故所造

生，而管理不善是造成這些事故連續被發生的慣性真正

原因，因此這些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4)由於當事人或安

全管理者最後的抉擇或決策錯誤，因而錯失避開災難的

最後機會。 

蘇南槙[2016]，災害管理及災害防救教育訓練之探

討─以嘉義縣為例，該研究將災害管理透過減災、整

備、應變和重建等四個階段深入分析，並以嘉義縣為例

分析各種災害類型以及研擬災害防救教育訓練資源與

需求，依據平地、山線、海線所面臨的各種災害類型來

舉辦災害防救教育訓練，以進一步分析第一線災害管理

人員所需之教育訓練內容，針對防救災領域缺乏之專業

訓練加以評估並提供專家學者依地域性調整課程內

容，安排理論及實務之課程相互穿插以加強學員的吸收

成效。 

王博民[2015]，探討高雄市區建築施工防災管理之

研究，該研究以高雄市區建築工地為範圍，採問卷調查

方式進行探討，針對 17 個軟硬體管理面的防災對策以

及 10 個施工災害因素，邀請參與工程的人員來分析其

相對的重要性，從而找出關鍵的災害因素與防災對策。

研究結論為，(A) 三個最重要的管理面防災對策為：(1) 

進行風險管理研擬工地防災計畫 (2)切實要求遵循安全

指示進行人員防災訓練(3) 持續做好例行檢查，如施工

中的建物、機具器材狀態、物料堆置等。(B) 三個最重

要的災害因素為：(1)高空作業時發生不慎墜樓意外傷害 

(2) 開挖地下室連續壁造成沉陷、傾斜或龜裂等鄰損事

件 (3)開挖底部失去地盤支承力。(C) 三個最重要的硬

體面防災預防作為：(1)安裝地工防災監測系統並持續監

控觀察(2)確實要求人員穿戴防護用具並設置足夠的護

欄(3)確實做好臨時支撐之設立。 

黃成宇[2015]，探討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於災害管理

之探討-以宜蘭、花蓮、臺東三縣為例，該研究採用比

較分析法、文獻回顧法及個案研究法等方式進行研究，

透過比較分析法歸納出災害防救體系必須要訂定災害

風險目標的完整計畫，藉由文獻回顧法歸納出必須要更

細緻地強化災害防救體系，透過個案研究法歸納出必需

推動落實專人制度於災害防救體制，綜合以上分析，歸

結公部門應擁有因應災害的基礎核心能力以因應地區

防減災、應變、復原重建之挑戰並降低災害風險。 

劉曉梅[2013]，探討颱風災害管理資訊系統之建立

與研究，該研究指出台灣因為地理環境特殊，地震頻

繁、河短流急、颱風豪雨，容易造成坡地崩塌及土石流

等天然災害。由於土石流等天然災害之防災資訊之整合

需求具有即時性、多元化和資源分散等特性，因此建構

資訊平台並提供相關颱風防災預警資訊，強化防災應變

期間對於可能發生災害的地區之掌握以及強化防災資

訊的即時性。本研究資料庫連結土石流防災資訊網、中

央氣象局及台北市資訊網等所建置相關災害資訊，為颱

風災害管理資料庫，透過資料庫統計及分析，可隨時觀

察颱風動態、暴風圈、路徑等資訊，大幅提高對於颱風

災害資訊之掌握及方便性。彙整歷年颱風相關資料，藉

由本研究所建立防災預警平台，將歷年發生的災損狀

況、影響地區及範圍進行分類統計，可進行更準確性的

預警預報，達到防災減災的效果。 

徐子翔[2012]，探討土石流災害管理資訊系統之建

立與研究，研究建立防災預警平台並結合 GIS地理資訊

系統，彙整連結農委會、土石流防災資訊網及水土保持

局經濟部水利署等所建置相關災害資訊，彙整土石流災

害、水災災害、坡地災害於資料庫內。藉由本研究所建

立防災預警整合平台，可應用於土石流潛勢溪流域在颱

風豪雨期間內所發生之各種災害彙整。 

沈毓喬[2012]探討災害管理資訊系統實作問題與對

策之研究-以颱風災害為例，研究政府機關災害應變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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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應用災害管理資訊系統（EMIS）執行災情查報通

報、案件管制、任務指派處理。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

從實際颱風災害中檢視地方政府災害應變中心原有災

害應變運作機制，以實作模擬的方式整理出相關問題

後，導入災害管理資訊系統（EMIS）之運作流程。本

研究針對颱風災害時災害管理資訊系統（EMIS）改善

對策分析，歸納出結論如下：(1)災害管理資訊系統針對

災害現場執行災情查報通措施人員建置資訊流管道不

足(2)災害管理資訊系統應提供單一災情案件可擁有多

樣性災害選項，以因應颱風災害災情類別廣泛(3)災害管

理資訊系統欠缺災害事故之衍生災害及需要支援項

目，以利災害應變中心在第一時間彙整資源、集中資

源，作最有效率之應變處置(4)災害管理資訊系統應公告

災情案件，提昇與民眾的資訊對稱性。 

2-2社區防災管理相關文獻 

張育智[2013]探討現行原鄉部落推動防災社區管理

之探討---以苗栗縣泰安鄉圓墩部落為例，研究之目的主

要在瞭解山地部落，其山坡地社區現行防災作為與相關

防災管理現況，藉以瞭解目前防災與執行作為，以提供

相關單位對其山地原鄉部落防災推動之參考依據。研究

內容，首先分析目前部落防災及管理現況，同時參考國

內推動社區防災相關文獻及作法之回顧，藉以探討目前

山地原鄉部落，在推動部落防災工作之差異。研究目的

為增進山地原鄉部落防災作為，提升部落自我防災管理

效能，喚起山地原鄉部落實際落實自主防災工作，以達

到建置山地原鄉部落永續安全家園。研究方法透過德爾

菲（Delphi）專家問卷調查法，經本研究發現山地原鄉

部落，藉由災前整備、災時應變及災後復原等三大方面

來落實社區防災推動與管理作為，並彙整出二十項特別

屬其當地部落增進防災作為，作為制訂與推動山地部

落，在防災、應變、減災、整備與災後復原工作參考資

料。 

徐士誠[2007] 探討山坡地社區防災管理資訊系統

建立之研究，建立一套山坡地防災管理資訊系統模式，

經由資訊系統可管理追蹤山坡地社區之防災管理，藉由

山坡地防災管理資訊系統達到防災知識教育宣導，進而

產生減災、整備全民防災、總體營造功效。本研究方法

為文獻回顧法、問卷調查法以及山坡地社區居民訪談，

藉以架構出山坡地防災管理資訊系統，本研究以新北市

的山坡地社區進行系統測試。再與防災專家學者進行訪

談，彙整綜合各方意見加以改善系統。本研究之山坡地

防災管理資訊系統，可提供山坡地社區與政府機關一套

管理系統模式，可作為山坡地社區與專業機關團體聯絡

之管道。 

黃國書[2005]探討應用多準則決策於坡地社區防災

管理評估之研究，研究透過文獻回顧法彙整國內外防救

災管理觀念、多準則決策與社區總體營造，制定山坡地

社區的相關防災管理目標與管理準則之評估系統。首

先，利用層級分析法（AHP）問卷調查，針對技師、公

部門主管與專家學者的調查進行專家問卷，將三領域專

家意見彙整後，以確立坡地社區防災管理評估系統構面

與評估因子；其次，分析防災管理評估系統中準則構面

與評估因子之權重；最後，建立一套坡地社區防災管理

評估系統的評分標準。研究結論為在坡地防災管理評估

系統之權重分析，「構造物設施管理與維護使用狀況」

之權重值較低。本研究發現坡地社區在防災管理教育執

行度非常欠缺，故建議山坡地社區需提升居民的防救災

害意識並建立長期推展社區防救災總體營造之對策；此

外山坡地社區需導入專家學者與技師之專業防災技術

服務並輔導社區住戶參與。 

何謹余[2003]探討坡地社區防災管理能力評估指標

之研究，針對評估坡地社區防災管理能力時所考量之因

子，利用層級分析法（AHP），建立山坡地社區防災管

理能力層級架構與評估因子。透過文獻整理及山坡地社

區現地勘查紀錄分析，歸納出影響坡地社區防災管理能

力的各項因子，在 AHP兩個層級影響構面為：(1)基本

資料掌握、緊急避難設施及設備、社群防救組織、增強

居民防災及應變能力、通報系統、危險區域調查等 6個

因子(2) 社區災害指揮中心、警通報系統、易致災因素、

避難路線規劃、緊急聯絡名冊、緊急通聯設備、易致災

區域、簡易預警設備、防災疏散避難演練、防災觀念宣

導等 25 個因子。本研究選擇南投縣水里鄉玉峰村及埔

里鎮牛眠里兩個坡地社區案例來分析，估該社區防災管

理能力，玉峰村的評鑑值為 0.885，牛眠里防災管理能

力較高，其評鑑值為 1，因此玉峰村尚有需改善之處，

優先加強的指標為「通訊器材使用訓練」、「志工-與社

會資源結合」、「土地利用與經濟產業」、「居住環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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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判別」、「緊急醫療救護訓練」、「地理位置（含對外

交通狀況）」等。 

三、應用層級分析法分析社區防災管理關鍵因

素結果 

因應台灣社區防災管理現況，定義出社區防災管理

關鍵因素之三大構面及十五分項評量指標後，本研究方

法採用層級分析法分析社區防災管理關鍵因素步驟如

下。(1)分析社區防災管理關鍵因素構面。(2) 層 級 分

析法專家問卷設計並進行問卷。(3) 採 AHP 層級分析

法計算各構面及分項指標權值，本研究利用 BGMSG 

AHP on line system將社區防災管理關鍵因素之三大構

面及十五分項評量指標之權重值計算出結果。 

3-1社區防災管理關鍵因素構面分析 

本研究分析國內外社區防災管理相關文獻，根據中

央氣象局的資料台灣為颱風必經路線，以及根據世界銀

行 2005 年出版的《天然災害熱點：全球風險分析》臺

灣可能是世界上最容易受到天然災害衝擊國家之一(6

種災害包括地震、火山爆發、山崩（土石流）、洪水、

乾旱及颱風) ，該報告指出臺灣可能是世界上最容易受

到天然災害衝擊國家之一，因此地震、水災及風災為重

要防災構面。而 1995年 2月 15日台中衛爾康餐廳大火

火災造成 64人死亡，11人受傷，當時因後門封死、逃

生困難，全部急救不治，此一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造成全

台輿論譁然，政府因而於著手制訂相關法規，其中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便是因此事件而催生，因此火災為重要防

災構面。本研究考量社區管理實務上的運作會同時防範

颱風帶來的水災及風災，故將水災及風災放在同一構

面，茲彙整出社區防災管理關鍵因素構面可分為三大構

面如下：(1)水災及風災防範管理構面。(2)地震災害防

範管理構面。(3)火災防範管理構面。 

3-1-1水災及風災防範管理構面因素分析 

颱風或強降雨來襲時，社區最大的災害損失莫過於

地下室淹水以及強風造成植栽或固定設施或大面積玻

璃之破壞。茲彙整出社區水災及風災防範管理構面因素

如下：(1) 排水系統清淤及維持汙廢水馬達正常運作。

(2)防水閘門架設演練。(3)颱風或豪雨動態即時更新。(4)

戶外大型植栽及固定設施加強防護。(5)大面積玻璃防風

壓吹破所示。 

3-1-2地震災害防範管理構面因素分析 

防範地震災害，社區最重要的莫過於檢視是否位於

土壤液化地區或鄰近活動斷層，並檢視建築物的耐震性

與震後爆炸或起火可能性。參考社區地震災害環境檢查

手冊[陳秋雲、劉怡君、曾敏惠，2014] ，茲彙整出社區

地震災害防範管理構面因素如下：(1)檢視鄰近活動斷

層。(2)檢視是否位於易發生土壤液化地區。(3)檢視是

否位於易發生震後坡地災害地區。(4)檢視易發生震後爆

炸或起火的地點。(5)檢視是否為不耐震的建築物。上列

地震災害防範管理因素雖非社區可獨立判斷的專業，但

可透過公部門如中央地調所查詢資訊或請求技師公會

協助。 

3-1-3火災防範管理構面因素分析 

防範火震災害，社區最重要的莫過於消防設備的定

期安全檢查與消防設備定期更新，並檢視建築物的偵煙

器確保無防塵罩覆蓋以及消防設備系統不被關機，同時

定期舉辦社區消防演習。茲彙整出社區火災防範管理構

面因素如下：(1)社區消防演習。(2) 消防安全檢查。(3)

消防設備定期更新。(4)偵煙器確保無防塵罩覆蓋。(5)

確保消防設備系統不被關機。 

3-2層級分析法分析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邀請 30 位具有社區防災管理專長的專家進

行專家問卷，30 位社區防災管理專家的背景資料如附

錄一，專家問卷內容如附錄二。本研究採用 BPMSG公

司(Business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ingapore)所研發

的層級分析法套裝程式 AHP Online System(網址

https://bpmsg.com/ahp/)將 30 位社區防災管理專家的問

卷結果輸入程式系統，跑出社區防災管理專家問卷 AHP

分析之結果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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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防災管理關鍵因素指標三大構面兩兩比較專

家問卷分析結果如下表 1所示，專家問卷結果顯示社區

防災管理最重要的構面是構面三火災防範管理構面權

重 49.3%，其次構面一為水災及風災防範管理構面權重

31.1%，最後為構面二地震災害防範管理構面權重

19.6%。社區防災管理關鍵因素指標三大構面專家問卷

分析結果分別說明如下數小節。 

社區防災管理關鍵因素指標三大構面及十五項指

標兩兩比較專家問卷分析結果總表如下表 2所示，專家

問卷結果顯示社區防災管理最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是

構面三火災防範管理構面之消防安全檢查分項因素權

重 16.0%，第二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是為構面一水災及

風災防範管理構面之排水系統清淤及維持汙廢水馬達

正常運作分項因素權重 14.4%，第二重要的管理分項因

素是構面三火災防範管理構面之消防設備定期更新分

項因素權重 9.6%。 

3-2-1水災及風災防範管理構面下各項評量指標之權

重值 

水災及風災防範管理構面下各項評量指標之專家

問卷分析結果如下表 2所示，專家問卷結果顯示最重要

的管理分項因素是：排水系統清淤及維持汙廢水馬達正

常運作，指標權重值為 46.3%；第二重要的管理分項因

素是：防水閘門架設演練，指標權重值為 16.9%；第三

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是：戶外大型植栽及固定設施加強

防護，指標權重值為 14.7%；第四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

是：大面積玻璃防風壓吹破，指標權重值為 11.8%；第

五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是：颱風或豪雨動態即時更新，

指標權重值為 10.3%。 

3-2-2地震災害防範管理構面下各項評量指標之權重

值 

地震災害防範管理構面下各項評量指標之專家問

卷分析結果如下表 2所示，專家問卷結果顯示最重要的

管理分項因素是：檢視是否為不耐震的建築物，指標權

重值為 29.5%；第二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是：檢視易發

生震後爆炸或起火的地點，指標權重值為 19.5%；第三

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是：檢視是否位於易發生震後坡地

災害地區，指標權重值為 19.5%；第四重要的管理分項

因素是：檢視是否位於易發生土壤液化地區，指標權重

值為 16.7%；第五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是：檢視鄰近活

動斷層，指標權重值為 14.8%。 

3-2-3火災防範管理構面下各項評量指標之權重值 

火災防範管理構面下各項評量指標之專家問卷分

析結果如下表 2所示，專家問卷結果顯示最重要的管理

分項因素是：消防安全檢查，指標權重值為 32.4%；第

二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是：消防設備定期更新，指標權

重值為 19.4%；第三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是：確保消防

設備系統不被關機，指標權重值為 18.7%；第四重要的

管理分項因素是：偵煙器確保無防塵罩覆蓋，指標權重

值為 16.8%；第五重要的管理分項因素是：社區消防演

習，指標權重值為 12.8%。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社區防災管理評量可歸納為三大構面

為：水災及風災防範管理構面、地震災害防範管理構面

以及火災防範管理構面，顯示社區防災管理需高度關注

水災、火災、風災及地震災害的防範，茲將重要結論與

建議條列如下： 

4-1結論 

1. 社區防災管理評量的構面依權重排序依序是：(1)

構面三火災防範管理構面權重 49.3%、(2)構面一水災及

風災防範管理構面權重 31.1%、(3)構面二地震災害防範

管理構面權重 19.6%。專家問卷結果一致認為構面三火

災防範管理與執行是最重要的，排序前五名最重要的管

理分項因素中構面三火災防範管理構面就佔了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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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區防災管理指標排序前五名最重要的管理分項

因素依次是：(1)消防安全檢查分項因素權重 16.0%、(2)

排水系統清淤及維持汙廢水馬達正常運作分項因素

14.4%、(3)消防設備定期更新分項因素 9.6%、(4)確保

消防設備系統不被關機分項因素 9.2%、(5)偵煙器確保

無防塵罩覆蓋分項因素 8.3%。 

4-2建議 

1. 社區防災管理指標排序前五名中有些項目可能會

被社區忽略，建議可納入社區防災安全檢查的標準作業

流程。 

2. 建議社區將排水系統清淤及維持汙廢水馬達正常

運作納入社區防災安全檢查的標準作業流程，防汛期之

前務必將排水系統清淤並定期保養汙廢水馬達，以免防

汛期發生淹水。 

3. 建議社區將確保消防設備系統不被關機納入社區

防災安全檢查的標準作業流程，以免因裝潢或修繕等因

素不小心將消防設備系統關機而沒有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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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社區防災管理關鍵因素指標三大構面兩兩比較專家問卷分析結果 

編號 構面 權重 排序 

1 水災及風災防範管理構面 31.1% 2 

2 地震災害防範管理構面 19.6% 3 

3 `火災防範管理構面 49.3% 1 

整體 CR值 5.6% 

 

表 2. 社區防災管理關鍵因素指標三大構面及十五項指標兩兩比較專家問卷分析結果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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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30位社區防災管理專家的背景資料表 

編號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1 信義房屋 經理 許 O豪 

2 常澄有限公司 專員 朱 O齊 

3 正安里 里長 高 O梅 

4 長福里 里長 林 O壽 

5 信承聯合律師事務所 副所長 江 O智 

6 西班牙社區 主委 劉 O正 

7 台北市健康社會住宅 總幹事 郭 O模 

8 北市都發局 社宅管理員 林 O緯 

9 旅店經營業 經理 曾 O明 

10 台北市健康社會住宅 現場經理 羅 O萱 

11 玉霖建設有限公司 董事長 呂 O玫 

12 寶程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蔡 O維 

13 台大醫院、總務處 組長 楊 O偉 

14 

信實物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經理 曾 O慈 

15 海悅大廈 財務委員 陳 O邦 

16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分隊長 詹 O祥 

17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小隊長 陳 O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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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小隊長 蘇 O進 

19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隊員 鄭 O傑 

20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隊員 王 O中 

21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隊員 蔡 O逸 

22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隊員 高 O宏 

23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隊員 童 O銘 

24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隊員 邱 O榮 

25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隊員 陳 O宇 

26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隊員 鄭 O恩 

27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隊員 羅 O杰 

28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隊員 王 O憲 

29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隊員 林 O新 

30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隊員 蘇 O億 

 

 



 
物業管理學報  二○二一年春季號 第十二卷第一期  頁 37-51 

47 

附錄二 專家問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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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各類設施的規劃、設計與營建，不論是出於何種原

因購置、租用既有設施，或自行興建、合作開發嶄新設

施，都是從設施場址取得程序開始的，因此擬定確實可

行的設施場址取得策略就變得非常重要(沈明展、林世

俊、吳秋遙，2020)。萬一設施位置具不可替代性 1或企

業高層受命開發無法拒絕，整合土地所有人取得開發權

就成為無法迴避道路。沈明展等人(2020)就提到，設施

場址所有權人眾多且複雜、持份過於零碎；範圍內存有

地上物或設定負擔時，光要聯繫關係人就已是難如登

天，還想整合合作意願達一定比例 2來開發，可謂是不

可能任務。 

2011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提出「工業 4.0」一

詞 3後，製造業起了翻天覆地的作用。有別於前三次的

工業革命，單純地改變生產模式；「工業 4.0」則徹底地

顛覆原本直線進行價值鏈，翻轉為點對點－網狀的物聯

網(Internet of Things; 以下簡稱 IoT)。同步提供遠距異

地、實時零時差、精準且無人為因素的產品資訊，傳遞

給生產地、市場端和各部門 4，藉以修正重組供應鏈。 

而當「工業 4.0」及其 IoT 相關技術正跨越製造和

市場行銷藩籬，為人類社會做出精準交易巨大貢獻時，

土地管理應用創新科技腳步，似乎顯得步履蹣跚 56789；

多數時候還是非常仰賴人力 1011。事實上，土地開發地

主整合所涉金額與利益之龐大、對權利交易(換)過程要

求之精準，絕不亞於一支手機。既然「工業 4.0」及其

IoT相關技術能為製造業帶來如此巨大變革和貢獻，精

準交易導入土地開發後勢必也能出現截然不同的局

面，從而降低法律訴訟案件。 

基此，引發本文研究動機。本文係使用由臺灣物業

管理學會淡江大學林世俊教授所提供「物業管理資訊系

統」12(以下簡稱 ePMS)未發行網路擴充版來模擬，臺北

市繼承土地合作開發案地主整合過程；譬如，建置被繼

承人繼承系統表與聯繫、向其說明開發構想並取得合作

開發承諾、媒合出資者、同意方補償地價與不同意方提

存金額的模擬金流等重要作業程序。 

本文研究目的有三：一是實證 IoT相關技術應用於

土地開發，地主整合階段之可行性與不可行部分；其次

是提出土地開發地主整合階段，應用 IoT相關技術的理

論架構；三是模擬地主整合過程並比較新舊作業模式。

最後提出建議供公私部門參考，期能為土地開發界做出

些許貢獻。 

二、理論與文獻回顧 

2-1工業 4.0及 IoT技術革新 

工業 4.0意涵與演進 

「工業 4.0」一詞最早出現在德國 2011年漢諾威工

業博覽會；2012 年 10 月由 BOSCH 帶領的「工業 4.0

小組」向德國政府提出「工業 4.0」發展建議；2013年

4月 8日該小組於漢諾威工業博覽會，正式向全世界提

出「工業 4.0」概念(韋康博，2015)。其實人類史上第一

次工業革命是以蒸汽動力 13的使用為主軸，實現機械化

生產來取代初級勞動力如獸(人)力生產；第二次工業革

命場景是人類學會使用電力 14，直接促成標準化且大量

生產，並興起「福特主義」15；第三次工業革命則以電

子資訊技術為主，借助「可編寫程式邏輯控制器」和「數

位控制技術」，朝向全自動化生產控制；「工業 4.0」即

是在第三次革命的工業技術基礎上開展出來的「智慧製

造」16，藉以駕馭全球性生產網絡 17。本文認為，若僅

以使用能源動力或控制製程技術來界定「工業 4.0」，恐

怕會局限人類視野，忽略後續發展可能性，因為「工業

4.0」衝擊絕不止於製造業。 

有別於前三次工業革命，單純地改變生產模式－從

人力、機械動力、電力到電子控制；「工業 4.0」徹底地

把研發設計端、零組件製造端、組裝測試端、使用消費

端等原本直線進行價值鏈，透過「網實整合」媒介裝置

－感測器、能促使「機器對話」的 5G高速網路與智慧

製造技術，形成端點對端點－萬物互聯的 IoT；亦即把

製造工廠生產設備、消費產品或使用服務經驗等都連結

成關係綿密的智慧網路生態系統。雲端資料演算系統 18

除儲存大量資料、利用大數據 19和 AI20等技術產製有用

的生產資訊；研發和生產製造部門則透過嵌入式智慧控

制系統接收轉譯前述資訊並自動化控制生產，如此建構

出由數位虛擬所主導的「網實整合」世界。然而這個數

位虛擬世界已悄悄地跨越生產製造，涵蓋市場行銷、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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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全生命週期－售後產品仍可利用感測器(或嵌入式終

端系統)回傳使用經驗並修正設計與重組生產，絕非前

次工業革命限於生產製造的技術革新。 

IoT應用場域現況與發展趨勢 

從技術而言「工業 4.0」就是工業物聯網－結合感

測器、網路、雲端演算和自動化生產控制等技術；但是

IoT應用場域早已不限於此。本文甚至認為非製造業應

用才是 IoT永續發展機會。舉凡有遠距異地、實時零時

差、精準且無人為因素的交易(換)行為，要求「網實整

合」和「機器對話」等需求者，都是 IoT潛在應用場域。

譬如私人的「智慧家電」、「智慧醫療」、「智慧汽車」，

公共的「智慧運輸」、「智慧農業」、「智慧電網」，乃至

於「智慧城市治理」。 

本文比較製造業和非製造業應用 IoT情形，可以發

現：德國提出「工業 4.0」假想的是「智慧工廠」或「智

慧製造」，將市場行銷、加工製造、售後服務等，透過

「網實整合」與「機器對話」等技術，提供精準、即時、

零距離的回饋來修正供應鏈。非製造業應用則是將原本

實體的行政專業服務，利用 IoT來進行。相對於生產製

造，非製造業應用並沒有額外投入沉入固定成本來改變

生產設備成為「智慧工廠」；只要足夠頻寬和資料儲存

空間及高速雲端演算系統等基礎設施，即可勝任。在沒

有邊際生產成本遞增的規模不經濟前提下，非製造業應

用場域才是「工業 4.0」及其 IoT 相關技術永續發展王

道。 

沒有時空距離的雲端世界 

如前所述，非製造業應用 IoT技術打造沒有邊際成

本經濟社會；本文認為這就是市場機制在「工業 4.0」

及其 IoT 技術總合結果，充分發揮資訊(源)交換功能，

達到新古典經濟學所標榜的零交易成本－帕雷托最適

境界，意即此時資源分配最有效率。然而，倘若 IoT技

術在非製造業應用場域有如此潛力，「工業 4.0」令人讚

嘆的成功案例卻還是以電子或汽車等知名製造業為主
21，這是為什麼呢? 

本文發現即便是非製造業應用 IoT較為成功經驗，

其實也不是純粹的非製造業，而是非常具有製造業特色

的服務業，譬如建立符合食安標準的農產品生產履歷就

是注重歸納演繹或生產履歷的類製造業農牧業。故不論

是製造業轉型為「智慧製造」或類製造業加入「智慧服

務」，多數成功案例還有以下類製造業特色： 

1. 重視流程和規格標準化且少人為任意干預 

這裡的標準化不是指「福特主義」標準化，而是受

信、判讀和轉譯、自動控制的資訊處理與製程控制的標

準化。網網相連後的 IoT是沒有時空距離之雲端世界，

建立標準化才能克服實體世界中有形的時空藩籬，這裡

頭當然也包含人為、甚至是政治干預，從而建立的高牆
22。 

2. 注重網絡生態系統端點對端點的資訊分享 

成功產業多有注重網絡成員資訊分享傳統 23。這些

企業深知也深信，價值供應鏈的各節點對產品或服務貢

獻都不可漠視的，因此資訊分享對於個別環節的品質和

管理的提升亦是同等重要，甚至分享資訊在其產業早已

是成敗關鍵 24。 

3. 產品服務管理跨越部門貫穿全部生命週期  

重視交易時間延續和售後服務，也在這些成功案例

裡發現。因為他們發現唯有如此，交易行為才會不斷進

行而不限於一次性交易；因為不重視生命週期的結果，

第一次交易通常也會是最後一次的交易。IoT技術克服

產品售後服務資訊取得困難問題，並追蹤和改善全生命

週期各階段產品服務情形。 

在今日，即便 5G 電信網路已漸普及、IoT 技術也

日益成熟且成本低廉，若是產業缺乏上述認知而想要成

為智慧產業，也未必能夠成功，抑或是成功所帶來的經

濟效益，恐非如預期。 

2-2土地開發地主整合階段應用 IoT理論架構 

土地開發地主整合階段工作項目 

興闢各類設施如住宅、商辦、廠辦或文教展演設

施，都是從設施場址取得程序開始；但是基於政治理由

或區位不可替代性等因素必須遷就產權複雜之指定基

地－這正是整個土地開發過程最不確定、風險最大之

處。出資者往往不願意提前介入，因為此階段曠日廢

時，整合結果難以預期，特別是產權複雜、存有地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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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處理或設定各項負擔土地，因此土地開發 25專業服務

便應勢而生。 

面對前述土地，首要工項是「清理所有權」，整理

出對開發基地具有決策權力的關係人，在臺灣一般係指

土地所有權人。以繼承土地為例，主要是被繼承人具有

繼承權家屬。具體產出結果：一是「繼承系統表」藉此

說明關係人承繼是項土地的源頭，二是利用上表清理產

權狀態並計算歸戶個別關係人的潛在應繼分 26 或應有

部分 27；最後依據公示土地價格 28，粗算其歸戶後的權

利價值，做為下個工作項目的基礎。 

其次是「聯繫關係人」補正資料和徵詢開發意願。

由於前項工作資料純係取自官方二手資料，難免有落

差，因此聯繫當事人補正資料是非常必要手段。此外土

開業者要掌握時機，備妥不同合作開發替代方案 29來徵

詢意願，大致描繪出能被接受方案，究竟為何? 

第三工項「取得同意(含買賣契約)書」據以計算同

意方和不同意方比例、個別土地所有權人權利價值金額

或比例－這是漫長的說明、反覆修正替代方案的過程。

於此同時，個別地主也在整合其他地主－部分地主透過

宗親關係和人情壓力，分別向無意願開發或分配利益較

小的他所有權人併購土地或徵求同意書。有實力地主往

往是將動輒上百人持分土地分批併購，成為最終參與開

發地主進入實質開發；通常到最後，單一基地最多不過

數人至數十人不等，其中還有許多最終參與開發地主皆

已非原繼承人，和基地在一開始是毫無連結的金主。 

第四工項「媒合出資者」是向潛在投資者說明開發

構想俾議定合作開發契約。然而，本工作雖說是第四工

項但不表示是第四順位，因為土地開發案發起人不盡然

是地主；由出資者相中基地委託原始地主發起的個案也

不遑多讓(沈明展等人，2020)。所以第四工項也可能是

土開的第一工項；更何況單純做為借貸或合夥等資金來

源的出資者並不多見，多數出資者會在地主整合過程趁

機取得部分土地所有權或持份，藉以降低合作開發失敗

風險(沈明展等人，2020)。 

本階段還有「簽訂合作開發」和「撥付與提存」等

二工項。此兩者是交互進行的，前者工作內容係確認出

資者、最終參與開發地主、技術入股等各投資方權利價

值；約定辦理進度和按成果撥付給專業者如地政士的服

務報酬。後者則包含確認同意方補償地價，與不同意方

提存金額。 

土地開發地主整合潛在問題 

本文彙整出本階段經常出現問題，供 IoT技術研擬

不同以往的解決方案，最後進行模擬並與傳統作業方式

比較檢視。 

1.  資料正確性 

基於登記絕對效力 30，「清理所有權」工項都採自

地政單位所提供資料做為依據。但該資料並非無錯誤可

能，以繼承土地為例，未辦繼承登記和拋棄繼承造成與

事實不符的錯誤登記，最為常見。前者常見於謄本上仍

登載已死亡之被繼承人姓名 31；後者則為繼承人雖已向

法院聲請拋棄繼承，但拋棄繼承聲請人姓名卻仍登載於

登記簿冊或謄本 32。 

2.  設定或事實造成負擔 

租約債權、地上物等都會對土地權利價值造成負

擔，阻礙開發進行，而且無法自地籍謄本察覺，故聯繫

當事人查明是非常必要手段。然後續如何處理，是由參

與開發地主自行處理？統籌處理納入開發成本？或做

價參與開發？都會牽動各方權益。 

3. 真人真意表示 

誠前所述，「取得同意書」是土開爭訟關鍵。通常

爭議案件中，地主最常否認同意書真實性－非我本人所

親簽、盜刻或複刻印章 33；抑或當事人謂：在約定條款

文意不明、隱匿資訊、甚或受外力影響，非出於本意而

為之意思表示…等。目前實務上解決方法就是申請調解

或法律訴訟，幾乎沒有其他合法且執行成本低的手段。

另一種情形是「插旗」；當土開案有二以上發起人僵持

不下，皆無法取得絕對多數同意時，熟悉內情地政專家

就會透過一筆或少數土地，登載大量具有公同共有關係

所有權人，並利用人數優勢來影響土地開發走向。至於

公同共有關係人是否為真人，本人是否有此真意?就不

得而知。 

近年來在臺灣，為預防「簽訂合作開發」後違約風

險，已有土開案出現仿照公部門，委託專業公正第三人

設置專案辦公室或總顧問 34 來監督執行合作開發契約

書、查核工作項目執行進度，並成立履約保障專戶按完

成進度來核實撥付款項，積極地利用合法管道保障最終

參與開發地主、出資者、技術入股者等各投資方，以及

不同意方權益，甚或追蹤進駐使用者滿意度等，回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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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前階段工項。具體作為如成立履保專戶監管金流 35、

預告登記保護債權 36，又或把基地信託給總顧問 37雇請

保安維護、擬定工程技術或法令或財務或市場可行性方

案，據此規範規設或施工單位。 

應用 IoT技術的理論架構 

1. 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文研究對象與範圍是被繼承人W於民國 58年底

所遺臺北市南港區大豐段名下繼承土地(以下簡稱本

案)。時至民國 109 年 11 月總計有 29 筆地號，各地號

土地所有權人人數不同，多數為 W 派下員宗親約

123~133位不等，總面積達 30,374平方公尺。是項土地

已知有二發起人 C和 H，前者是被繼承人女兒適張所生

長女的兒子(外曾孫)；後者是他繼承人出售繼承土地的

承買方代表；目前已有金主 C 分別以借貸和買賣方式
38購併持份較小的宗親的持有應有部分或潛在應繼分。 

 

2. 研究使用工具 

本文研究使用工具為 ePMS未發行網路擴充版；該

版本係將原服務第三類資產管理功能的各系統－不動

產經營顧問業使用的客戶管理、代租售管理、人力資源

管理、財務管理等軟體模組；開發租賃業使用的代租售

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等軟體模組(陳建謀主編，2009)，

改版擴充為適用於地主整合作業的軟體模組 394041(沈明

展等人，2020)。 

3. 理論架構與研究假設 

下圖一為原地主整合工項；如圖所示皆直線進行作

業流程。涉及相關單位包含政府資料庫、散居世界各地

關係人、最終參與開發地主和出資者。圖二則是應用 IoT

技術後作業流程，透過雲端演算系統、感測器或 API42

使工項和輸入(出)資訊端點，連結成網網相連「地主資

訊物聯網」。上述人員按權限等級有可查詢或可編輯的

電子文件模組，如辦理進度、開發(替代)方案介紹與試

算。進入 ePMS平台前，皆須通過真人辨識 43；若編輯

電子文件還須外加 OTP44機制才能數位簽章。依據上述

理論架構，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1)IoT建立沒有時

空距離的雲端世界，應能改善整合散居世界各地關係人

問題；(2)IoT感測器和機器對話預期會降低故意或疏失

造成錯誤，能提升內部流程效率；(3)IoT不限時空可線

上舉辦不限次數說明會，外部經濟應優於傳統作法。 

圖 1 土地開發地主整合傳統人工作業流程圖 

資料來源 : 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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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證研究結果 

3-1資料正確性 

為確保土地開發階段各工項都被指派執行或個別

所有權人所提意見都有被處理，以免後續衍生爭議；土

地開發總顧問通常會不定期發出「備忘錄」來追蹤議題

被解決的情形和執行進度。依據本案總顧問 HI 分別於

109年 11月 2日和 9日發給由發起人 C所成立 I-SH土

地開發公司，「1102備忘錄」和「1109備忘檢視清單」

等所示： 

 

 

資料來源 : 本文整理 

 

 
……是項繼承土地自 109 年 4 月 28 日第一次「清

理所有權」時發現有 TSYI與 CHI宗親相繼過逝。
45……據其他宗親指證有部分繼承人聲請拋棄繼

承、故請及時辦理土地登記……。46 

以上情況都無法單由人工查對謄本資料來發覺。只能利

用宗親向其他繼承人探詢後再向法院申請補件，辦理更

正登記。此外人工查對繕打也經常發現誤繕情形： 

……宗親姓名「O志 O」誤繕為「O至 O」。 

導入 IoT後資料查對是以 API按地號批次下載，復以軟

體模組比對被繼承人 W 繼承系統表人名；兩種查對資

料比較情形，如下表 1。 

 

 

新舊模式                       內部流程          外部經濟 

  地主資訊 API按地號申請批次下載地政資料 無紙化且費用低廉 

  物聯網 以軟體模組比對地 / 戶政資料 查對作業時間 1~2小時 

         法院開放線上資料查詢 減少旅次且僅比對資料無涉隱私 

       線上辦理更正登記和繼承登記 即時更新資料容易 

  傳統人工 

  作業 

     

    向戶 / 地政單位臨櫃申請復以人工比對繕打                                                                      

    請宗親向繼承人查詢後再向法院申請補件 

    依法院資料辦理更正登記和繼承登記 

紙張數量多且所費不貲 47 

每次作業時間 2~3週；即時更新困難 

往返旅次多且要先徵詢繼承人同意 

表 1. 地主資訊物聯網和傳統人工作業查對資料比較表 

圖 2 土地開發地主整合地主資訊物聯網流程圖 

資料來源 : 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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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設定或事實造成負擔 

另依據總顧問 HI分別於 109年 10月 13日和 17日

發給 I-SH公司的「1013備忘錄」和「1017備忘錄」等

兩份備忘錄載明： 

……本案雖按前次「1008備忘錄」修正「地上物補

償暨整地恢復工程費」約新台幣 4千餘萬元來委外

處理地上物補償、拆遷復原等相關事宜。……但繼

承土地未經全體公同共有關係人同意成立之債權

及其衍生成本等負擔，應不得納入成本且不得阻礙

開發。…..委外處理地上物補償、拆遷復原等相關

事宜，應避免暴力事件或其他法律糾紛。 

以上情形，雖經發起人 C承諾會於其做價開發的權利價

值預算範圍內，採和平手段來處理完成原地上物占有、

I-SH 公司為周轉而出租供營建材料堆置場使用等拆遷

復原事宜；但為保障各投資方權益及避免反悔，總顧問

HI於 109年 10月 22日續發出「1022備忘錄」要求： 

……合作開發契約書應有信託或履保、限制登記等

保障機制。……現場做法除雇請合法保全管理，還

佐以數位感測監視器，遠地零時差來監控地上物變

化情形，避免地上物占有事態擴大。 

IoT「地主資訊物聯網」和傳統人工作業查勘設定或事

實造成負擔的情形，如下表 2所示。  

3-3真人真意表示 

 

 

資料來源 : 本文整理 

 

 
上述「1102備忘錄」和「1109 備忘檢視清單」查

有同意方人數計算，錯列拋棄繼承、已往生者、不在地

主等名字，還有同意書蓋印模糊或筆跡潦草等情事。為

避免意思表示真實性遭質疑或否認，總顧問 HI早於 109

年 10月 13日發給 I-SH公司的「1013備忘錄」就已先

行敘明： 

……合作開發契約書應訂有懲罰性條款來防範造

假；……相關地權資料和計算結果都需要經受託地

政士 HSI簽署來防杜錯誤。 

然，懲罰性條款僅能發揮事前嚇阻、事後追溯功能。利

用 IoT「地主資訊物聯網」綁定 IP位址或行動裝置序號

和 IMEI碼或指紋，並佐以 OTP來辨識真人；俟通過辨

識後方可輸入意見、參與開發與否或出售土地等意思表

示。如此，就可在操作過程發現真人真意是否有誤。 

此外，研究發現原分屬 C和 H不同發起人的宗親，

導入 IoT後出現意見逐漸趨同傾向。C欲以公同共有之

人數優勢主導開發、H則合計應有部分持有面積比例過

半，兩方往往於歷次說明會都是僵持不下。導入 IoT技

術，鍵盤後的宗親在不受時空限制、沒有現場人情壓

力，如非挺 C 或 H 不可之類的言語下，暢所欲言且反

覆觀看評估不同開發方案。連遠在澳洲、加拿大和日本

等地宗親都熱烈參與線上說明會，進而增加同意開發的

地主人數；新舊作業模式比較情形，如下表 3所示。 

 

新舊模式                        內部流程             外部經濟 

  地主資訊 架設相關設備和支付軟體使用費用 設備費用相對於開發外部成本實屬低廉 

  物聯網 當事人切結與契約書條款等皆做為數位感測數據 即時反應新增侵占行為 

         如定位點或量體規模或原核准面積等 依需要調整精準度並縮時攝影數位比對 

       雇請必要保全人數 貫穿事前與事後的防範機制 

  傳統人工 

  作業 

     

    編列預算委外處理地上物相關事宜                                                                      

    當事人切結自行處理完成 

    合作開發契約書列入保障機制 

委外處理占用糾紛常會遊走法律邊緣 

反應新增侵占行為的時間無法即時 

當事人切結與契約書皆屬事後防範機制 

     雇請充分保全人數  

表 2. 地主資訊物聯網和傳統人工作業查勘負擔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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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本文整理 

四、研究發現 

4-1有趣的發現 

傳統人工書面作業模式 

為探討土地開發地主整合導入 IoT技術的可行性，

本文重新爬梳土地開發地主整合階段，過去相關案例的

作業模式和書面文件資料，卻意外地發現在這個超過半

世紀的傳統行業裡，社會大眾一直以來習以為常的作業

習慣或法令規定，其實早已危機四伏、到處有陷阱，雖

只有少數的重大爭議事端見報，但做為研究者不能無視

其存在。 

首先是「資料正確性」亦是地主整合階段的主要工

項（詳圖 1.所示流程）之目的所在，而個別投資方也需

要據此評估整個開發案的成敗，但這也是最困難之處。

以本案為例，向戶政單位申請取得的被繼承人 W 的繼

承系統表所載人名，就和向地政單位申請取得的地籍謄

本所記載之所有權人姓名，存在著許多出入，需要進一

步比對，查明問題所在並予更正。這裡面還不包含人工

未能比對出來或人工繕寫姓名等，造成新的作業錯誤。 

本案查有地籍謄本記載著許多已往生者姓名，此為

該繼承人或派下員宗親未及辦理土地登記的結果； 

 

 

 

繼承系統表雖然能提供按圖索驥的途徑，可以來聯繫邀

請關係人出面表達，對合作開發意願或後續處理繼承土

地的意見，但是若非透過熟識的宗親，利用關係網絡來

連繫有此權利的關係人，一般社會人士是無從著手的。

所以本文第一個有趣發現就是，繼承土地整合開發案的

成功關鍵，傳統上是奠基於以宗親人情為基礎的社會網

絡，在無此連結關係下任何專業者都是無法介入開發。

基此，宗親中有份量的長輩或頭人就成為關鍵中的關

鍵。以本案為例，發起人 C明顯地具備這樣優勢，其母

是被繼承人 W 的長孫女亦是現存宗親中輩分極高的尊

宗親，因此透過其母能夠很快聯繫到其他宗親，從而取

得委託書、合作開發同意書、簽訂買賣契約書、法院聲

請拋棄繼承證明文件，甚至是印鑑證明和印鑑章。 

但是，成功之所在常常也是失敗之所在。更新及確

認原始資料的正確性後，接下來釐清「設定或事實造成

負擔」和「真人真意表示」等，就成為另外潛藏危機或

陷阱。以本案為例，發起人 C私下簽訂鉅額「地上物補

償暨整地恢復工程費」的委外處理契約及其處理手段，

其原意是想盡快解決地上物占有問題，但總顧問 HI 很

快就提出示警，憂心本案因處理地上物補償和整地恢復

之手段過激而發生社會事件，成為新的、更大的、難以

解決的額外負擔；因此還是建議多溝通、多協調，並以

合法管道來處理，如雇請合法保全管理或限制登記。另

外，發起人 C的母親是輩分極高的尊宗親，故基於人情

壓力而取得的書面文件如委託書或同意書或買賣契約

書，其真實性和完備性，通常是有所保留，需進一步和

新舊模式                     內部流程            外部經濟 

  地主資訊 IP/行動序號/IMEI/指紋+OTP辨識本人 遠距異地/實時零時差/精準度高的強辨識 

  物聯網 每次登入必須驗證符合資料庫所留數位憑證 當事人有充分時間且無面對面人情壓力來決策 

     資料變動會有即時通知和回傳異議機制 方案/權價線上說明只需擊點播放不受時空限制 

         總顧問費用相對較低 而且不限次數 

        數位簽署電子文件缺乏適法性 

傳統人工 

作業   

    買賣移轉登記之公契需要印鑑證明                                                                      

    同意書僅限簽名或蓋章的書面形式 

    替代方案或權價異動時要不斷召開說明會 

地主委託書的真人真意難以辨識 

當事人有現場面對面的宗親人情壓力 

方案/權價異動說明會曠日廢時 

     質疑或事後否認只能透過法律途徑解決 舉辦說明會常受時空和人數及開會成本限制 

     編列高額預算設置總顧問 只有事後法律解決途徑 

表 3. 地主資訊物聯網和傳統人工作業真人真意表示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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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聯繫查證，避免日後成為爭訟所在。所以本文另

一有趣發現就是，越是懍於人情壓力，表面上越容易得

到充分授權的委託書，越會是日後爭訟的關鍵；蓋，受

託人通常會便宜行事，矯造書面文件，逾越授權範圍和

法律界線。以本案為例，發起人 C因其母在宗親間輩分

極高，得到充分授權後，為考量 I-SH 公司營運和處理

地上物問題，於未經他公同共有人同意（註：部分同意

書疑為矯造）成立分管契約前，私下提供給其友人WE

做為營建材料堆置場使用，藉以收取租金、委託熟識之

民間社團來拆遷原有地上物和整地恢復原址，這些作法

恐於日後都會對本案造成新的且額外的開發負擔。 

IoT地主資訊物聯網作業模式 

關於資料正確性的查對作業，IoT 作業方式是以

API按地號批次下載資料，復以應用軟體模組比對戶政

單位所提供被繼承人 W 繼承系統表人名，如此上述提

及之人工比對和謄繕所造成錯誤，都可以避免且無遺

漏，而且作業速度飛快，耗費時間從數週降至幾小時，

而且電子申請的費用低廉、不受公部門上班時間和地點

的限制可隨時上網申請、減少不必要往返旅次，更重要

的是無紙化作業，可充分減少原傳統作業模式外部不經

濟的負面效果（詳表 1.）。 

釐清原本或防範額外設定或事實造成負擔，IoT作

業方式也有不同以往的做法。利用數位感測監視器，遠

地且實時監控基地範圍內地上物細微變化，並及時處

置，防止占用情形蠶食鯨吞、事態擴大（詳表 2.）。對

於本人真人真意確認，不光以發起人 W 所提供的各種

書面文件為憑，而是以精準度高的強辨識機制如生物特

徵和 OTP 等機制，先辨識確認本人無誤再受理其所傳

送的意見表示或開發意願（詳表 3.）。IoT作業一則補

強了，原傳統作業模式占有物不易被察覺的弱點，避免

補償費用不斷攀升或重複補償，而且反應處理時間既及

時也準確；二則經辨識通過後的關係人，本人在線上「地

主資訊物聯網」不僅可隨時隨地，直接接收傳達訊息、

不用事事假發起人 W 之手間接傳播，減少過程故意或

疏忽所造成錯誤。鍵盤後的關係人在無現場人情壓力

下，終可充分表達意見和意願，故使原本立場不同宗親

變得能夠相互理解，對開發方向也出現趨同發展現象。 

4-2研究假設實證情形 

本文研究假設有三，首先認為由 IoT建立沒有時空

距離的雲端世界，應能改善整合散居世界各地關係人問

題，這點於實證研究結果得到充分驗證；IoT 發揮超越

時空限制和無邊際成本的優勢，隨時隨地可觀看預錄的

線上說明會，不限次數和地點及時間，關係人可充分評

估每個開發模式優劣勢，連海外原本失聯宗親在經過生

物特徵和 OTP強辨識後，亦能加入討論。 

其次 IoT建置的「地主資訊物聯網」利用機器來直

接對話與雙向傳遞訊息，降低人為故意或疏失造成的錯

誤，預期能提升內部流程效率，這點亦於實證研究結果

得到充分驗證；而且意外發現有些日後可能造成開發障

礙的負擔，反而是和假手發起人間接傳播、尊宗親或現

場人情壓力有關，IoT降低這些錯誤發生的機會。 

再者，導入 IoT預期會有傳統作法所沒有的外部經

濟正效益，這點亦於實證研究結果得到驗證；(1)無紙化

作業方式、申請批次比對電子文件等都能顯著地節省許

多有形和無形成本、(2)不限次數和時空的線上說明，減

少關係人往返和資料郵遞等旅次、(3)實時監控場址和確

認本人後簽署數位文件，以及給關係人沒有壓力且充分

時間，幾經思考後所做的決定，都能避免於日後衍生糾

紛，從而降低社會成本。以上都是本案導入 IoT技術，

明顯優於傳統作業模式的地方。 

五、結論與建議 

5-1結論 

土地開發地主整合導入 IoT技術，首先是建立「地

主資訊物聯網」－讓行政專業的流程和文件標準化、電

子化，並使其成為具有類製造業特色的服務業；例如

API就要定義欄位資料格式符合使用慣例。其次是透過

父母或兄弟姊妹等親近家人，利用多種連結工具如手機

門號、社群軟體、簡訊、email…等，聯繫上關係人本

人，並約定綁定二以上聯繫方式－做為收發 OTP 驗證

碼或傳遞溝通訊息的端點來辨識本人，並和關係人形成

網網相連 IoT，取代原透過發起人傳遞訊息，不精準且

有人情壓力的溝通方式。最後是所有事前約定都會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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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規則，利用感測器和電子流程管制來監測，及時發

現異常及時處置，以輔助原本契約書僅能事後追訴功

能，如此使所有承諾都能貫穿全部生命週期。 

本文發現繼承土地地主整合的成功關鍵，傳統上是

奠基於以宗親人情為基礎的社會網絡，如此方能聯繫徵

詢當事人合作開發意願，否則天涯海角無處尋人；然而

這也是失敗關鍵，懍於人情壓力於說明會現場不願表達

意見，反而種下日後反悔和否認的火苗，而以法律為工

具的合作開發協議，通常也只是發揮事後追訴作用。本

案總顧問導入 IoT技術後，減少面對面機會，鍵盤後的

地主反能暢所欲言、同時提供給居住在遠距異地宗親，

實時零時差、可反覆觀看和評估試算的可信任資訊，也

有助於整合地主意見。具體成果還包含： 

明顯提升內部流程效率 

 IoT 建構「地主資訊物聯網」是以 API 按地號批

次下載資料，復以軟體模組比對戶政單位所提供被繼承

人繼承系統表，如此可降低人工比對繕打造成的疏失或

錯誤，迅速找出二者間誤差，俾進行後續補件和更正登

記等作業。其次利用數位感測監視器，遠地零時差來監

控基地範圍內地上物細微變化並及時處置，防止被占用

情形事態擴大。對於本人真人真意是以高強度且 OTP

即時方式來進行辨識，避免發起人的偽造或欺瞞行為，

特別是對不同開發方案的表態，效果更好；本案就出現

原本立場不同宗親對開發模式意見，逐漸趨同發展的現

象。 

外部經濟優於傳統作法 

除提升內部流程效率，IoT「地主資訊物聯網」值

得關注的還有外部經濟：首先是無紙化且申請 API費用

相對低廉，其次是每次查對資料約只要線上作業時間

1~2小時即可，溝通修正開發構想也約只要線上作業時

間 3~4小時，完全不需要面對面申請辦件或溝通意見旅

次，以及郵寄傳遞更新資料。然而，雖有額外架設感測

設備和使用 APP 費用，但縮時攝影、數位偵測占用情

形且能即時抑制打擊，快速反應，如此發揮的效果若和

後續委外處理麻煩事所造成社會成本相比，相形之下還

是低廉。 

5-2建議 

總顧問導入 IoT技術固然有內部提升效率的作用，

但 API比對文件是不能做為正式文件；其次是雖有高精

準度的本人真人真意強辨識機制，但其數位簽署的電子

文件仍缺乏適法性，還是印鑑為王！還有，線上說明雖

然讓當事人有充分時間來評估且無面對面的人情壓

力，但還是無法取代召開實體說明會的法律效力。 

所以，現階段導入 IoT技術只能當作實體說明會的

會前沙盤推演預備動作，無法正式取代傳統作業模式。

但站在制度設計不只是去服務當事人，還要適時考量公

共利益，如 IoT技術帶來的無紙化、減少交通旅次、降

低社會成本等。有了這些外部經濟和永續發展正當性，

就值得產官學研等有關單位共同戮力，來突破與創新制

度。 

注釋 

1 以工業區為例，不同類型園區各自具有不同立地條件

如原料或市場導向；參閱沈明展（2003）。 
2 依據土地法第卅四條之一執行要點，處分共有土地應
有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應有部分

合計逾三分之二，共有人可以不計。 
3 工業 4.0定義可參閱 Liao, Y.X.（2017）和 Kharb, A.
（2018）。 

4 農產品冷鏈－從產地物流、低溫倉儲、宅配迄餐廳吧
檯或疫苗實驗室等，全程要求保持低溫配送皆是仰賴

物聯網傳輸和智慧控制；參閱沈明展（2017，12）。 
5 案場管理應用高科技情形多為因應全球經濟發展的
數位化科技園區；參閱沈明展（2000）。 

6 土地管理應用高科技雖未普遍，但基於準確性和效率
未來將是趨勢；參閱物業管理人物誌（2019）。 

7 可利用感測器和數位孿生等智慧技術治理國土規劃
和利用；參閱沈明展（2019b）。 

8 結合 IoT和區塊鏈資料庫的「宅經濟科技管理平台系
統」將會使住宅成為最小生活與生產單位（沈明展，

2019a）（Shen, M.C.，2019, Sep.）（Shen, M.C. & Lin, 
S.G.，2019, Oct.）；然而相關討論雖多但真正會被使
用，往往需要一點時運。後 COVID-19時期，搭配「宅
經濟科技管理平台系統」的防疫宅近日才開始慢慢被

注意(Shen, M.C.，2020, Sep.)。 
9 結合感測器與無人機將掌握農地與未登記工廠量體
微變化；參閱沈明展與陳建元（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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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文作者沈明展與蔡龍貴參與租賃住宅管理制度的

建立時發現，考核科目還是以養成管理人員法律專業

為核心；參閱逢甲大學（2017）（2018b）。 
11 目前各類案場管理如工業設施或豪宅等仍極度仰賴

人力來推動，可參閱沈明展（2005，11）、沈明展與蔡
龍貴（2010）、李海容與沈明展(2009，11)(2011)、蔡
龍貴與沈明展(2009，11)、陳建元與沈明展(2017，
12)(2018，1)等人皆提到。 

12「物業管理系統」單機操作版或社區網際網路版基本

功能；可參閱陳建謀與林宗嵩與林世俊與蕭寬民與陳

俐茹（2009）。 
13關於工業革命演進；可參閱 Liao, Y.X.（2017）。 
14關於工業革命劃分，係參照 Kharb, A.（2018）。 
15客製化需求是福特主義的盛衰拐點，暗示著第二次工

業革命的告終；參閱 Hirst, P. & Zeitlin, J. (1991)。 
16工業 4.0技術；參閱 Oztemel, E. & Gursev, S.（2020）。 
17 臺灣製造業進入全球經濟體系和連結全球生產網絡

情形；可參閱沈明展（2001）（2007）（2007，4）、邊
泰明等人(2006，11)。 

18除了網路技術，安全性是能否廣泛應用雲端運算的破

口（Shakeeba, S.K. & Sakshi, S.D.，2014）。 
19大數據(Big-Data Applications)實例－南韓藉由開放公
部門資料庫來讓有關個人訊息整合流通，避免造假；

請參閱 Kim, G.H., Trimi, S. & Chung, J.H.（2014）。 
20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慧)是利用前階段巨量的
大數據基礎上歸納發展出具有因果邏輯關係的人工

智慧分析技術；請參閱 O'Leary, Daniel E.（2013）。 
21 韋康博（2015）指出「工業 4.0」成功案例，包含由
德國 Industry-Science Research Alliance挹注 BMW公
司根據駕駛習慣和路況，發展智慧控制行車油耗和耗

電；西門子工業電腦生產部門則利用其資訊技術平台

操作系統，不間斷地收集由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所發送產品數據來推算預測。 

22 在經濟全球化裡，可以發現數位科技不斷突破國界

（Foster, C. & Graham, M.，2017），而國家主權也不
斷阻擋或調適這些浪潮（Yang, T.Y., Yang, Y.T., Bishop, 
B. & Shen, M.C.，2011）（Alford, M. & Phillips, N.，
2018）；IoT技術將會讓這樣的鬥爭，更加白熱化。 

23以數位遊戲產業為例，就非常注重網路集結和交換分

享訊息等行為；參閱沈明展等人（2006）。 
24以生態化園區為例，各廠交換廢棄物類型與品質、廢

棄物物流儲/流量等重要資訊，都是該園區成敗關鍵；
參閱張慶隆與沈明展（1999）。 

25本文專指進入實質開發前，整合地主取得開發權、籌

措資金和決定開發模式的階段。 
26繼承登記分成二部，這裡指的是完成前半部權利變更

登記，繼承人互為公同共有關係人；登記簿所載權利

範圍均為一分之一，故須另按繼承系統表查算各自潛

在應繼分（陳銘福與陳冠融，2020）。 
27繼承登記分成二部，這裡指的是完成後半部標示變更

登記，繼承人各按其應有部分分別持有共有土地；登

記簿所載權利範圍各不相同，分別共有人依法可處分

其應有部分（陳銘福與陳冠融，2020）。 
28 在台灣多指公告現值或鄰近地區相同或相似不動產

條件，實價登錄的交易價格。 
29 沈明展等人(2020)提到現行市場上，各類設施開發模
式根據其不同利基如稅務、資金籌措、權價分配極大

化和公共性等目的，計有「委託開發」、「地主合(自)
建」、「做價開發」、「合組開發公司」及混合上述模式

修正使用等多種合作開發版本。 
30登記絕對效力係土地法第 43 條謂，依本法所為之登
記有絕對效力（陳銘福與陳冠融，2020）。 

31 民法典第 759 條載明，因繼承…或其他非因法律行
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

分其物權。故該登記僅為其處分物權要件，非為取得

不動產物權要件（陳銘福與陳冠融，2020），所以繼
承人不為登記並不影響其物權取得，但會造成善意第

三人誤解。 
32依土地法第 69 條，利害關係人…發現登記錯誤或遺
漏時，書面聲請申請更正所為之登記，謂之更正登記

（李鴻毅主編，1997）；職是繼承或拋棄繼承若未辦
理更正登記，登記簿或謄本所載皆為錯誤事實。 

33根據內政部委託專案，目前仍採印鑑做為真人意思表

示證明的國家，僅有日韓及我國；但電腦複刻技術日

新月異，已漸難以人工來辨識真偽（逢甲大學，

2018）。 
34 經濟部工業局設置專案辦公室長期追蹤園區服務價

值情形，以為制度設計或修正基礎；參閱沈明展與林

淑雯與邊泰明（2005）和（2006）。 
35根據內政部委託專案，目前為保障交易雙方多採行履

約保證(專戶)機制；未來引入區塊鏈技術後得透過機
器對話，向政府資料庫查驗進度並據此撥款，省去人

工查復作業（逢甲大學，2019）。 
36 預告登記係指預為保全對於他人土地權利…變更登
記之請求權，經登記名義人同意所為之限制登記，藉

以防止登記名義人妨害保全請求權（李鴻毅主編，

1997）。 
37 土地權利信託登記種類及其關係人；可參閱王進祥

（1997）。 
38本案金主 C與發起人 C間，就存在金錢借貸關係和代
為購置繼承土地擬成為最終參與開發地主的代理行

為。 
39原以門牌做為建制單位的住戶資料和異動管理之「客

戶管理」、「代租售管理」模組，改為以地段地號登記

次序為單位、異動依據則由租售契約改為以 API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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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的電子資料為主，佐以戶政資料庫連線、法院補

件等來修正。 
40原需人工膳打登入、追蹤派工的「進度成本管理」及

「人力資源管理」等軟體模組，改為以綁定關係人 IP
位址或行動裝置序號和 IMEI碼或指紋，佐以 OTP來
辨識本人，繼而直接受信、按權限開啟可編輯或可查

詢功能，或按問題類別指派專人回復。 
41原為收受管理費或租金的「財務管理」軟體模組，改

為搭配總顧問所成立的履約保證專戶，按辦理進度和

依原關係人或各專業經理人所指定帳戶，撥付款項。 
42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多介面的程式呼叫
請求應用格式)，藉此連結政府開放資料庫；請參閱逢
甲大學（2018a）。 

43根據內政部委託專案研究結果，真人辨識在中期可以

生物特徵如指紋、視網膜、聲紋等來辨識，然各有其

優缺點；長期則可利用政府資料庫和區塊鏈技術來辨

識（逢甲大學，2018a）。 
44One-Time Private key(一次性的個人驗證碼)，藉此要求
本人於時限內回傳數位密碼來確認本人；請參閱逢甲

大學（2019）。 
45 TSYI和 CHI死亡日期分別為 103年、105年，但 109
年 4 月 28 日所申請電子謄本卻仍載有拋棄繼承聲請
人的姓名。 

46辦理說明會時，因有其他宗親舉證部分繼承人聲請拋

棄繼承；然，遲至 11 月 5 日發起人 C 才委託地政士
HSI向地政單位申請更正登記。 

47為維持資料時效性，總顧問導入 IoT技術前，發起人
必須每季申請謄本一次，宗親達上百人共有 29 筆土
地，申請費用約為 6萬元；導入 IoT後則只要 1萬元，
惟 API比對電子文件不能做為正式法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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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1-1背景與動機 

2004 年起，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為了提高國內建築

物的品質並加速智慧化轉型，發布「智慧建築標章」之

認證制度並同時受理申請（臺灣建築中心，2021）。在

政府強力的政策推動下，再加上這十幾年來 IoT技術的

蓬勃發展，不僅新建公共建築物需取得此一標章的認

證，民間建築業者也因政府的奬勵政策，以及客戶對新

科技和高質量生活的憧憬，對智慧建築標章的取得趨之

若鶩，蔚為一股風潮。 

然而，光是提高建築物的品質，並不能完全滿足人

們對於生活健康、舒適、便利及安全上的需求，「智慧」

唯有落實到社區生活，居民才能感同身受。但實際發生

的情況是，一般的「智慧大樓」因財務狀況及建置成本

的考量，大部分採用單機板的系統或設備，或使用物管

公司自己開發的封閉系統，智慧服務的項目也很少，不

但各個系統或設備之間無法連動，設備一旦故障，新的

軟硬體又無法和舊有的系統和設備介接，若換了新的物

管公司，部分資料或服務也可能跟著消失…。 

臺北市在 106年公布了「臺北市公共住宅智慧社區

建置規範手冊 2.0 版」，宣示透過 ICT 與相關智慧科技

的應用，打造優質智慧社區。其中對於智慧社區的定

義、策略、規劃設計、施工、竣工驗收到營運管理，都

有完整的說明和架構，可作為建構「智慧社區」的依據。

如今各公共住宅也陸續完工，「智慧社區」逐漸成為一

種住宅建案的標準配備，而政府帶頭示範，可以為民間

之「智慧社區」指引正確的方向及作為。 

由於智慧建築及智慧社區已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

趨勢，許多中小型社區大樓為了吸引客戶，不管建案本

身有多「智慧」，也或許可能只在建案中加裝了門禁、

燈控等設備，都以「智慧社區」或「智慧大樓」來作為

行銷的手段。總之，不管是否取得智慧建築標章認證，

這些「智慧社區」大樓在建置 3-10 年後，都逐漸面臨

軟硬體故障或無法順利維修和復原的問題，智慧社區不

再有智慧，甚至對社區住戶造成很大的困擾。 

 

為什麼會對社區住戶造成這麼大的困擾呢？根據

黃世孟、顏世禮、杜功仁（2014）的研究報告指出：公

寓大廈社區導入智慧化設備系統時，財務問題及決策問

題是推動改善事務上最大的障礙，而成本費用與系統功

能及操作是最重要的決策關鍵因素。因此，「如何在成

本、智慧化設備系統的導入及智慧社區的安全、舒適、

便利及永續發展間取得平衡?」，成為社區管委會及住戶

的艱難課題與任務。 

《呆伯特》的創作者 Scott Adams（2019）在他的

新作《LOSERTHINK》中以輸家思維來說明沒有效益

的思考方式，此書中文譯名《斜槓思考》（2020）恰以

相反的邏輯來鼓勵大家進行有效思考，進而順利解決問

題。因此，面對上述既有「智慧社區」的痛點，本文首

先分析目前智慧社區的趨勢及作為，再嘗試分別從客戶

（社區管委會及住戶）及廠商的角度進行思維的分析，

以新竹 A 大樓為例，導入 IoT 解決方案及創新商業模

式，希冀能讓既有「智慧社區」獲得永續與重生。 

1-2名詞釋義 

本文以實際社區之問題解決為目的，為了更明確聚

焦本文所述解決方案之對象及思考邏輯，故將以下兩個

名詞加以界定： 

1. 既有智慧社區大樓：指目前臺灣中小型社區大樓，

不管是否取得智慧建築標章認證，只要已建置或導

入智慧化設備系統，以提高社區生活品質，滿足社

區居民在健康、安全、舒適、便利上的需求，屋齡

約在 3-15年間，皆屬本定義之大樓範疇。 

2. 斜槓思考（Slash Thinking）：參考 Adams（2019）

《LOSERTHINK》之中心思想：開啟大腦的多職潛

能，思考像個全才（陳映竹，2020）。以「打破成

癮的行為模式（Breaking your patterns of addictive 

behavior）」做為思考的核心，重視的是透過此一思

考方式來達到有效的結果。此「斜槓」一詞為中文

書譯名，為避免在語義上造成讀者的誤解，本文將

以「一般思維」（無效結果）及「精進思維」（有效

結果）來表達上述「斜槓思考」的中心概念，並分

別從客戶、廠商及共同的角度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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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法及研究架構 

研究方法 

本文採個案研究法，針對新竹 A大樓智慧社區，

分析其現況及成因，釐清待解決問題，並透過相關文獻

的探討及斜槓思考，導入 IoT解決方案及創新商業模

式，希冀有效解決當前社區面臨之問題。 

研究架構 

 

圖 1 新⽵ A⼤樓個案研究架構圖 

1-4研究問題 

本文之 A大樓位於新竹，總戶數 88戶，純質住宅

零店面。一層四戶，總樓層為 12 樓，共用兩部電梯。

因臨近新竹科學園區，住戶多為首購族菁英，對居住品

質有一定的要求，大樓本身除了精緻的外觀設計及建材

使用外，也於初始時建置了智慧化管理系統，包括了門

禁、燈控、包裹收發及電梯內問候等，讓住戶感受到舒

適及安全的管理。但該建案至今己近 10 年，此智慧化

管理系統開始運作異常，除了無法向住戶問安，目前門

禁感應器也已無法運作，對住戶的安全產生極大威脅，

因此管委會正積極著手尋求解決之道。 

解決此一問題最大的瓶頸是原本系統軟體為授權

軟體，且無法找到當時建置的廠商，配合的硬體設備也

多已老舊，亦無法配合其他軟體應用或升級。若重新找

廠商購買整套之軟硬體設備，不但所費不貲，且若干年

後也會再度面臨同樣的問題。根據內政部「公寓大廈規

約」之標準，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或逾公共基金之百分之

五屬於重大修繕或改良，需經管委會開會決議，因此 A

大樓目前考慮是否先採購單機板之門禁系統，但仍希望

有更好的解決方案，可以一勞永逸。 

綜合言之，此智慧大樓住戶目前最迫切的需求是先

恢復一開始的門禁系統及服務，其待解決問題如下： 

1. 原有之智慧化管理系統無法使用，影響住戶居住安

全及便利性。 

2. 原有之智慧化管理系統為授權軟體，且設備為其所

綁定。 

3. 需同時考量經濟效益及永續性解決系統及設備更

新問題。 

⼆、文獻探討 

2-1智慧社區的需求與問題 

智慧城市與智慧社區 

談起智慧社區（Smart Community），必需先從智慧

城市（Smart City）說起，智慧城市（Smart City）是指

利用各種資訊科技或創新意念，整合都市的組成系統和

服務，以提昇資源運用的效率，優化都市管理和服務，

以及改善市民生活品質（維基百科，2021）。智慧城市

建設已經被世界各國政府列為施政主軸，根據國際知名

會計師事務所德勤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發布的

「超級智慧城市」報告顯示，目前全球已啟動或在建的

智慧城市已達 1000 多個，歐洲、北美、日韓是智慧城

市的領先區域（鉅亨網，2018）。內政部在 105年之「永

續智慧城市-智慧綠建築與社區推動方案」（內政部，

2016）中也強調，科技的運用要落實到居民的日常生活

中，以居民需求的觀點來思考，並從建築本體延伸到社

區、城市。因而，智慧社區是智慧城市的基礎與延伸，

兩者的目的均為了提升民眾生活品質及社區、城市的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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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也依內政部函發「永續智慧城市

-智慧綠建築與社區推動方案」核定辦理「永續智慧社

區創新實證示範計畫」，而永續智慧社區之場域類型，

包括住宅社區、偏鄉及離島、大專院校、園區及其他等

五類（張乃修，2017），本文將採其中「永續智慧住宅

社區」的定義（羅時麒，2016）作為本研究的核心： 

 

「永續智慧住宅社區」是將各種住宅所需之智慧化

系統及設備，利用網路系統連結，使其發揮整體高效率

之功能，達到永續經營之服務。 

智慧社區之需求 

本文旨在提出臺灣既有智慧社區解決方案，故對於

智慧社區需求之探討，以國內文獻為主。 

黃世孟等（2014）針對規模小、老舊或無管理組織

之既有公寓大廈導入智慧化之管理需求調查顯示：以門

禁（含對講功能）、社區外圍及共同空間安全監控、電

梯監控及緊急求援、設備維修等需求最為普遍。 

羅時麒（2016）也指出，在增加社區永續及智慧化

服務，以改善生活品質方面，受訪者認知須付出必要的

經費（42%願意負擔每月 500元以下之服務費用）；而

在項目需求與偏好方面，以「智慧社區安全」之需求最

迫切，接著依序為「智慧能源管理」、「智慧物業管理」、

「智慧健康照護」等。報告中也建議，由於不同社區有

不同需求，沒有萬靈丹，智慧社區解決方案須了解個別

社區之需求。 

張乃修（2017）則說明，國內智慧城市及永續智慧

社區後續與推動重點，應從解決城市或社區之基礎課題

引發創新，並加強推動建置住宅社區場域及場域之智慧

化整合系統管理平台。 

文一智、孔仁奕、徐春福、張惠君（2020）的調查

報告顯示，社區居民對智慧化系統需求，依重要性排

序，前五項分別是監視錄影系統、緊急求救系統、門禁

系統、異常通報（防災系統）及防盜系統（含巡邏系統）。

另外，對於未來想導入之智慧化管理系統中，則以一氧

化碳監控系統、節約能源管理系統、長者關懷、長者健

康照護及地下室行動通訊優化等五項的需求較高。 

總之，目前臺灣居民對於智慧社區的需求，仍以安

全、便利、節能及低成本為主要訴求，其所洐生的設備

及服務包括門禁、CCTV監控、信件收發、燈控、訊息

推播等，成為建置智慧社區的首要考量，除此之外，解

決方案更應考慮個別社區的需求，才能提供最適的服

務。 

既有智慧社區之問題 

黃世孟等（2014）也針對規模小、老舊或無管理組

織之既有公寓大廈導入智慧化之問題進行分析，彙整結

果如下： 

1. 共同設備設施不同，需求低。 

2. 無正式決策機制。 

3. 缺乏經費。 

4. 安於現狀，有事故才處理。 

5. 認知及意見分歧。 

6. 設備規格不相容。 

7. 無管線配置。 

8. 設備已不堪用。 

9. 違建或佔用。 

文中也建議透過導入整合功能設備系統及遠端管

理等智慧化應用來改善社區之管理品質。 

文一智等（2020）調查發現，「不」想要社區導入

智慧化管理系統的原因，以覺得要支付額外設置費用居

多，其次是保養維護不易及對智慧化管理不瞭解。也有

人認為導入智慧化管理系統較無人情味、無此需求、操

作及施工程序複雜。 

對於新建社區及大樓而言，這十幾年來，由於政策

的鼓勵及 ICT與 IoT 技術的進步與普遍化，多已慢慢

導入智慧化管理，而自 2020年中起，臺灣正式開啟 5G

新時代，更加速了人們對於智慧生活及智慧社區的需

求。因此智慧化系統及設備的建置，以及智慧化創新服

務，成為新建案及新社區的亮點。儘管智慧宅及智慧社

區已成不可避免的趨勢，卻仍有其限制及阻力，例如，

由鉅建設的建案，是臺中市第一座取得鑽石級智慧建築

認證的住宅案，但是建設公司和建案本身，仍面臨了以

下幾個問題（鉅亨網，2020）： 

1. 建商在建造智慧建築時並沒有同時開發自己的一

套物業管理系統，都是外購或是使用物業管理公司

自行開發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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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置成本太高：智慧建築的基礎設施及軟硬體設備

的建置就耗費所有費用的 60%。 

3. 設備商多採用單機板或封閉式系統，也不願意將訊

號碼開放給建商整合。 

綜合上述，不管新舊或規模大小，既有社區大樓在

面臨智慧導入時，都存在著決策端及功能設備端的問

題，而這兩個問題都和成本費用息息相關。 

2-2智慧社區的未來趨勢 

各縣市推動智慧社區的發展策略 

在 2016年「社會住宅與智慧社區發展論壇」（iBT

數位建築雜誌，2016）中，各縣市分別說明了其推動重

點：如臺北市公共住宅最基本的為安全、能源及光纖建

置；新北市政府智慧化的第一步是智慧節能；桃園市透

過智慧化讓居民的安全、設施設備的維護和社區管理更

加便利、人性化；新竹市的智慧住宅以生活、防災、綠

能及保全這四項來設計規劃。 

總之，各縣市均積極從公共住宅或社會住宅來推動

智慧社區，而這些將成為臺灣智慧社區的典範，加上疫

情之下人們對於身心健康和防疫的重視，以及因應後疫

情時代產生的創新商業模式，均是未來智慧社區的發展

趨勢。 

智慧社區未來趨勢 1-基礎服務、智慧化要求及永續

經營 

臺北市訂定之「臺北市公共住宅智慧社區建置規範

手冊 2.0」（臺北市政府，2017），已將整個智慧社區的

規劃設計原則詳細說明，是臺灣第一個智慧社區示範標

準及實施場域。茲將其「智慧社區基礎服務」、「智慧社

區要求」及「智慧社區永續經營」三個重點摘要如下： 

1. 智慧社區基礎服務 

智慧社區基礎服務，是指智慧社區應該建置或

提供給住戶服務的最基本標準：包括公共服務、智

慧居住空間、建築規劃設計、維護管理、智慧設施

以及雲端管理系統建置等範疇，如表 1.。 

 

表 1. 智慧社區基礎服務 

 

（整理⾃臺北市政府，2017。臺北市公共住宅智慧社

區建置規範⼿冊 2.0） 

2. 智慧社區要求 

智慧社區要求是指公共住宅內必需設置智慧

三表，取得智慧建築標章，並明訂特定經費來建置

基本智慧化設施及智慧化功能，如表 2.。 

 

表 2. 智慧社區要求 

 

（整理⾃臺北市政府，2017。臺北市公共住宅智

慧社區建置規範⼿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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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社區永續經營 

在物業管理原則中，除導入物業管理前期介入及規

劃的概念外，也要求擬訂長期修繕計畫與經費編列，強

調智慧社區的永續經營與管理。 

智慧社區未來趨勢 2-健康住宅與防疫住宅 

除了追求生活的安全性與便利性外，近年來，國人

對於空氣品質及身體健康的要求也日益提高，特別是身

處疫情時代，健康與防疫將成為另一股住宅的趨勢。 

建築物的風、光、水的管理和能源息息相關，更直

接影響到使用者的身心靈層面的健康。美國

International WELL Building Institute（IWBI）在 2014

年發佈WELL Building Standard，從人的健康系統需求

對應建築物設計來提升空間舒適感（劉憶玟、張榮惠，

2019）。而對於未來防疫建築的趨勢，江哲銘（2020）

表示，整合建築全生命週期管理、BIM建模、AIoT人

工智慧化調適等，如入口處潔淨處理、彈性隔離分離辦

公、可主動調控防疫隔離模式、改善大樓的健康通風和

空氣過濾等。 

總之，未來智慧社區除了透過智慧科技運用，打造

外在全面性的宜居生活空間外，還要能重視內在身心靈

層面的健康，並在疫情時代提高住家及社區的防護力與

復原力。 

智慧社區未來趨勢 3-SaaS創新服務模式 

5G時代來臨，新科技日新月異，前 Google臺灣董

事總經理簡立峰表示，疫情引發了零接觸經濟，遠距工

作、教學、醫療…及虛擬溝通等需求，間接促使「軟體

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取代傳統的商業模

式，也就是透過雲端大數據運算的加值服務（張玉圓，

2020）。智慧社區除了建置 IoT基礎設施，更需加速提

供各項智慧生活服務，如洗衣、外送、電子書報雜誌訂

閱等等。 

另外，社區大數據的搜集也容易引發資安及隱私等

相關問題，就如工研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所長闕志克

（2020）的提醒：一個不怎麼起眼的商業應用程式，如

檔案格式轉換工具，就有可能暗藏洩漏價值連城

know-how的後門程式。社區雖不至於使用如此價值連

城的程式，但資料也可能遭竄改、誤用，或是外流，損

失住戶的權益，因此國外也有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物業

管理的相關研究（Purushothaman & Ramasamy, 2019）。 

2-3斜槓思考與問題解決 

Adams（2019）在其《LOSERTHINK》一書中，一

再強調輸家思維中的「輸家」指的是結果，而不是相關

人士的 DNA。若換個角度思考，即如中文譯名所稱「斜

槓思考」，會讓問題的困難度降低或消失，可以為問題

解決帶來更好的效果，進而達到大家都希望的結果。為

避免「斜槓」一詞在語義上造成讀者的誤解，本文將以

「一般思維」（無效結果）及「精進思維」（有效結果）

來表達上述「斜槓思考」的中心概念，如圖 2。 

斜槓思考概念與分析架構 

 

圖 2斜槓思考概念與分析架構圖 

分析結果 

以下分別從客戶、廠商及共同的角度來探討所謂的

「一般思維」及「精進思維」： 

1. 客戶思維 

z 一般思維：設備壞了再說 

z 精進思維：每個設備都有生命週期，需要預防性

維護和更新 

 

z 一般思維：我家不出事就好 

z 精進思維：公共空間是大家共同的責任，大家好

自己才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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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一般思維：設備及系統的問題一個個去解決就

好，簡單又節省成本 

z 精進思維：1+1�2，別忘了看不到的隱藏成本和時

間成本 

 

z 一般思維：不想再付出更多成本解決問題 

z 精進思維：已經付出的成本不應該影響你下一步

的決策 

2. 廠商思維 

z 一般思維：客戶買的是產品 

z 精進思維：客戶買的是價值 

 

z 一般思維：軟體綁定硬體，讓客戶離不開 

z 精進思維：開放各種選項，讓客戶來找你 

 

z 一般思維：買賣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z 精進思維：買賣是交服務-交錢-交貨再交服務的無

限循環 

3. 共同思維 

z 一般思維：這是對的，因為大家都這麼做 

z 精進思維：我可能大錯特錯，即便大家都這麼做 

 

z 一般思維：堅守自己確定的事比較不會出錯 

z 精進思維：試著冒一點險，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總之，不管客戶或廠商，由於思維的不同，常導致

問題遲遲無法處理，影響住戶的權益和安全。以下將就

上述相關文獻探討及斜槓思考分析結果提出 A 大樓 IoT

解決方案，俾能更有效解決其智慧化問題，並朝永續智

慧化社區的目標邁進。 

三、A⼤樓 IoT解決⽅案 

3-1 IoT解決⽅案的重點與⽬標 

根據研究問題的分析結果，本文之 IoT 解決方案跳

脫授權軟體的框架，採用開放式服務標準開發智慧化管

理系統，以解決客戶的問題為主要目標，建置具彈性及

相容性的系統，除了系統內容可以持續增加或介接其他

系統，客戶也可自行採購或更換通用規格的設備，不用

受系統整合商的約束，達到最適化及經濟化的建置及使

用目的。此外，除了強調軟體研發的適用性，該方案更

重視資安及維養的問題，使安全及設備管理達到最大效

能。此外，本文之 IoT 解決方案也參考上述相關文獻對

於智慧社區的發展趨勢，建構其作為永續智慧社區之基

礎，並透過斜槓思考來與客戶溝通，建立創新商業服務

模式，茲將具體重點與目標說明如下： 

1. 建置開放式智慧化管理系統，恢復初始管理系統

之功能：門禁管控、燈控、包裹收發及電梯內問

候等，解決住戶居住安全便利性問題。 

2. 建置開放式智慧化管理系統，解決設備被綁定的

問題。 

3. 建置開放式智慧化管理系統，解決未來與其他系

統介接問題。 

4. 建置開放式智慧化管理系統，不同廠牌之設備可

互通與整合，解決設備永續性維養問題。 

5. 透過系統常態維養及升級，解決系統異常及資安

問題。 

6. 採用資訊硬體（如電腦、伺服器）「租賃制」及軟

體「訂閱制」混合商業服務模式，解決成本壓力

問題。 

3-2開放式智慧化管理系統 

本系統將以 TCP/IP 作為通訊標準，未來也可透過

REST API 與其他平台與軟體介接，有利於不同廠牌或

新舊系統及設備之互通與整合，也可依客戶實際需求，

增加或修正服務項目及管理模組。總之，此一系統架構

考慮到了垂直/水平開放式之通訊標準，具備開放性、

可相容性及可擴充性的特色。 

系統功能 

此「開放式智慧化管理系統」以上述架構為基礎，

運用聯網及數據資料解決客戶問題，它包含下列功能及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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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了恢復初始管理系統之功能：門禁管控、燈控、

包裹收發及電梯內問候等，可依住戶實際需求作功

能升級或改善。 

2. 此為聯網型系統（圖 3），未來可架接其他大樓內之

系統及資料庫，逐步整合，有利全面性及最適化之

管理。 

3. 客戶也可自行採購或更換通用規格的設備，不用受

系統整合商的約束。 

4. 未來可透過此系統作其他加值服務，如外送管理，

提升住戶生活品質及便利性。 

 

 

圖 3 聯網型電梯⾨禁與樓層控制⽰意圖 

IoT系統模型 

此「開放式智慧化管理系統」基於李杰教授提出之

CPS 5C 模型（圖 4）（Bagheri, Yang, Kao, & Lee, 

2015），將實體世界的資料進行搜集，轉換為標準化資

訊，建立數位雙生模型，建立可作為診斷依據之知識

庫，並依特定使用情景做出最佳決策，對使用者帶來價

值。 

 

 

圖 4 CPS 5C 模型（Bagheri, Yang, Kao, & Lee, 

2015） 

IoT系統架構 

本解決方案以上述 CPS 5C模型為基礎，建構以下

系統架構： 

 

圖 5 IoT系統架構圖（修改⾃ Bagheri, Yang, Kao, & 

Le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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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介⾯ 

本解決方案提供響應式網頁使用者介面，提供使用

者使用不同聯網裝置存取系統服務。 

 

 

圖 6 網⾴式使⽤者介⾯⽰意圖 

3-3創新商業模式 

因社區經費有限，且每花一分錢都需要住戶或管委

會的同意，所以成本問題是社區建置智慧化管理系統最

大的考量，在「錢要花在刀口上」的前提下，任何解決

方案都必需能讓客戶在可以接受的成本下獲得大量的

終身價值 LTV；而對廠商本身而言，由於持續提供客戶

軟體或其它加值服務，增強客戶的黏著度，透過時間效

果獲取利潤及效益。 

亞馬遜創辦人 Jeff Bezos（貝佐斯）有句名言：這

一切都要從長遠來看（It's all about the long term）。因

此，具體而言，本方案採用了三種並行的商模策略： 

1. 資訊硬體（如電腦、伺服器）採用「租賃制」： 

就如同租賃汽車的概念，客戶透過租賃方式，不但

可以擁有高水平和完善的基礎設施，也不用擔心硬

體維護的問題，費用可以月繳，降低付款壓力。 

2. 軟體採用「訂閱制」： 

客戶不用投入大量成本來建置或開發軟體，而以訂

閱制來使用軟體，就可透過網路使用廠商提供的服

務與軟體更新。 

3. 軟硬體服務一條龍： 

對建置廠商而言，採用上述兩種策略時，在最初時

會面臨現金流的壓力及資金的損失，因此必需和硬

體代理商結盟，成為其經銷商，一來降低硬體採購

成本，一來提供客戶更便利及優質的服務。 

3-4預期效益 

此一 IoT解決方案之建置以客戶的需求為目標，為

一客製化之方案，預期達到以下效益： 

1. 恢復初始管理系統之功能：門禁管控、燈控、包裹

收發及電梯內問候等。 

2. 客戶可自行採購或更換通用規格的設備，不用受系

統整合商的約束。 

3. 未來系統可連結設施管理資料庫或其他系統，規劃

出最適合的社區維修保養計畫。 

4. 本公司強調資安及維養的問題，使社區安全及設備

管理達到最大效能！ 

5. 系統設備更新具彈性，有利社區財務規劃及應用，

減少不必要的支出。 

 

 

圖 7  A⼤樓 IoT解決⽅案預期效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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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4-1結論 

本文以新竹 A大樓為例，以解決既有「智慧社區」

之 IoT系統及設備故障及後續維養問題為目標，以住戶

的需求為中心來考量，除了重現原有智慧化之功能，不

管硬體或軟體的建置，也都同時考慮了未來智慧社區的

發展趨勢與需求，布建永續性之基礎措施；另外，透過

斜槓思考，與客戶溝通，運用創新商業模式，解決客戶

財務運用問題，未來也可提供客戶加值服務，提高客戶

的黏著度，達到客戶與廠商雙贏的「有效結果」。 

4-2建議 

本文之 IoT解決方案為單一社區個案之問題解決，

尚屬於設計規劃階段，對於之後落實及延伸應用，以下

提出幾點建議： 

1. 本方案應為動態的，亦即需要和客戶持續地溝通並

修正，建置結果和方向才能真正符合客戶的需求。 

2. 此方案若能成功為客戶解套，除了可以將之應用於

其他有類似問題的社區，未來有機會也可和建商合

作，成為建商推案時的標準配備。 

3. 商業模式轉型為租賃制及長期訂閱制，一切的運作

都會變得大不相同，成本無法真正估算，故廠商可

以此價格方案作為實驗性質，之後再動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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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背景與宗旨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於 2006年 1月 23日成立（台內

社字第 0950016503 號），2018 年法院社團法人登記﹔

目的在於達成落實物業管理學術研究、建立法制與專業

服務的社會任務，以兼顧建築硬體設施及軟體內涵的品

質，提升實質環境品質與增進生活水準。我國政府相繼

於 1991年 12月頒佈《保全業法》、1995年 6月頒佈《公

寓大樓管理條例》，並於 2004年 9月召開「全國服務業

發展會議」、通過《物業管理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

案》，加速推展建立物業管理法制，促使民間團體更蓬

勃地成立物業管理相關專業團體、國外知名物業管理公

司選擇進入台灣各行各業的物業管理市場、及公私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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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的創會宗旨有四：一、落實物業

管理的教學、研究與發展。二、健全物業管理的法制與

產業環境。三、協助物業管理業界的良好經營環境。四、

進行國際交流、促進產業國際化。物業管理之服務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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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生活服務（社區網路、照顧服務、褓姆、宅配物流）、

生活產品（食衣住行育樂），三、資產管理服務（不動

產經營顧問、開發租賃、投資管理等）。 

⼆、學會組織 

學會會務由理監事會負責推展，其下設置理事長、

秘書長與四個委員會：學術委員會、會員委員會、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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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第二、三屆理事長為黃世孟先生；第四屆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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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CIH）、日本設施管理推進協進會（JFMA）、韓

國設施管理協會（KFMA）不定期舉行互訪與交流，並

安排優質物業管理案例參訪。 

4. 專業人員培訓班：：本學會為營建署認可之培訓講

習機構，2009 年起不定期開辦「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

員培訓講習班」（事務管理人員、防火避難設施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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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精業培訓班」，培養稱職的物業管理案場主管人才；

通過學術科專業職能考核者，獲頒檢定合格證書（已開

辦六期，培訓 180人）。 

5. 出版品：本學會定期出版《物業管理學報》（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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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名詞彙編（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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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各資料庫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 

論文審查程序 
Peer review process 

 審查委員：期刊主編將先針對投稿論文主題進行初步審查。若係屬本期刊所涵蓋之研究領域，期刊主編
將從編審會中選定一位專門委員，並委由專門委員推薦三位具有資格之審查委員進行審稿。在獲得審查

委員之確認與同意後，本期刊將提供不具名及所屬機構名稱之「審查版論文稿件」檔案給予二位審查委

員，進行論文審查之初審與複審。論文稿件之審查重點包括論文之原創性、發展性、實用性、易讀性、

嚴謹度、研究品質、與論文格式。 
論文審查：每位審查委員審查一篇論文的可能結果有四種－：通過、略加修正不必再審、修改後再審、

或不通過。若兩位審查委員的審查意見嚴重相左，則委由第三位審查委員進行審查；論文最終審查結果

由主編依據審查委員意見通知投稿者。 
出刊程序：由主編召開編輯委員會、討論審查過程及結果、決議是否出版。 
出刊：本學報為半年刊，預計每年 3 月、9 月各出刊一期，稿件以隨到隨審為原則。自投稿至評審完畢
作業時間約三至六個月，依審查委員之審查進度為準。 

聯絡處 
Contact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http://tipm.org.tw 
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 86號 8樓 801室 

(Tel) 02-2531-3162  (Fax) 02-2531-3102 E-mail: service@tip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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